

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星期三）9時2分至15時42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邱委員志偉
主席：出席委員13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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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1年3月21日（星期一）上午9時3分至下午2時14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岱樺　　邱議瑩　　楊瓊瓔　　高虹安　　陳亭妃　　謝衣鳯　　邱顯智　　孔文吉　　蘇震清　　邱志偉　　蘇治芬　　呂玉玲　　陳超明　　賴瑞隆
　　　委員出席14人　　
請假委員：陳明文
列席委員：曾銘宗　　陳歐珀　　葉毓蘭　　劉世芳　　羅美玲　　蘇巧慧　　陳椒華　　邱臣遠　　洪孟楷　　鄭天財Sra Kacaw　　　林德福　　王婉諭　　李德維　　高嘉瑜　　何欣純　　翁重鈞　　張其祿　　李貴敏　　羅明才　　王美惠　　鍾佳濱　　蔡易餘　　劉建國
　　　委員列席23人　　
列席人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暨相關人員
主　　席：謝召集委員衣鳯
專門委員：程谷川
主任秘書：黃素惠
紀　　錄：簡任秘書　汪治國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葉　蘭　　專　　員　　余俊緯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針對「國際重要原物料價格上漲，造成農產品供需失衡，政府因應之道」進行報告，並備質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報告後，委員林岱樺、邱議瑩、楊瓊瓔、高虹安、陳亭妃、謝衣鳯、邱顯智、孔文吉、蘇治芬、賴瑞隆、蘇震清、呂玉玲、陳超明、邱志偉、曾銘宗、邱臣遠、林德福、羅美玲、陳椒華、高嘉瑜、王婉諭、張其祿及羅明才等23人提出質詢，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吉仲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
決定：
(一)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陳明文、李貴敏、廖婉汝及鍾佳濱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三)書面質詢和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1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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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在場委員不足3人，議事錄待會再確定。
繼續進行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
二、邀請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一)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6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7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一)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章章名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蘇治芬等25人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報告委員會，有關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部分，我們在去年4月14日已經詢答結束。今天有另外2位委員的提案，我們併入討論，先請2位委員說明提案要旨。2位委員都不在。
現在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進行業務報告。
李主任委員鎂：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以及公平會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很榮幸奉邀來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對各位進行最近一年來公平會的業務報告，同時也藉這個機會，謝謝立法院長期以來對於公平會業務的支持跟協助。以下我簡單地就幾個面向來跟各位報告近期的重要業務：
首先，在執法方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要主管的法律是公平交易法，我們過去一年來積極地執法，確實維持市場的競爭秩序。去年重要的涉法案件包括家福公司、Agoda、foodpanda外送平臺、遠雄公司，還有一些建設公司、家電公司、製藥廠、航空公司等等，從事限制競爭行為跟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這些我們都加以嚴處，同時對於後續的改正情形也會繼續地關注，如果沒有改正的話，會加重處罰。
其次，在不動產的不實廣告方面，110年我們嚴格地監控不動產的市場動態，掌握市場的相關資訊，如果有發現違法或者是不實廣告的情形，我們都會即刻地啟動調查，同時我們也跟內政部以及各縣市政府合作，辦理聯合稽查作業。另外，也召開相關的座談會，我們邀請相關的業者，提醒他們要注意的一些法令上的規定；同時發布新聞稿，提醒業者及消費者注意，來維持不動產的交易秩序。
再來就是結合審查的方面，企業的結合申報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工作事項，過去一年來，我們審查了眾多的結合案件，包括遠傳跟亞太電信的合作，以及全家便利商店跟玉山銀行、拍付國際的合作等等，相關的細節請各位參閱書面報告。因為結合申報對企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夠簡政便民，所以在去年特別成立了結合工作小組、電子化推動小組，也參考了業界的建議，很快速地完成線上申報、線上進度查詢、申報前的諮詢服務以及簡化各種申請作業跟表單，讓我們整個結合申報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接下來是對於傳銷事業的管理，我們對傳銷事業的規範是發展跟管理並重，去年我們透過審視報備的資料，實施業務的檢查，對於不合法及違反的情形也加以嚴處，同時我們進行產業調查，來健全整個傳銷管理的機制。除了我們對於傳銷事業的管理以外，我們也希望能夠一起協助促進發展，所以多次地跟業者召開座談會，針對業者建議的一些事項，在法律的允許下，我們也做了調整，讓整個傳銷事業在經營上更有彈性。
在穩定物價方面，穩定物價是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公平會對於人為操縱聯合哄抬物價向來都嚴格查處，所以我們原來就已經有一個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除了持續進行以外，同時也參與行政院的穩定物價小組會議，跟相關部會共同合作，來做好穩定物價的工作。如果有藉機聯合哄抬牟利的行為，一定會嚴格查處，同時我們也以發新聞稿、跑馬燈等各種方式來促請業者不能有聯合定價的行為。
再來是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方面，我想各界都非常關心數位經濟發展下的一些競爭議題，所以去年我們成立了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的工作小組，很緊密地研擬政策白皮書的草案，在今年3月2日發布初稿，徵詢各界的意見，未來我們會聽取各方的意見再做一些討論，希望能夠讓白皮書更為周延。另外，我們也針對大型的跨國數位平臺進行產業調查，希望透過產業調查能夠全面了解產業發展的動態跟可能產生的競爭疑慮。
在檢視法規方面，為了強化健全我們的法制，我們去年啟動相關法規的總檢討，採取全面盤點、逐項檢視的作法，目前已經檢討超過50則的法規命令，後續我們也會繼續檢討，目前也在著手修正結合申報案件的處理原則以及公平交易法的施行細則。
在法規的宣導方面，為了讓各界能夠了解我們主管的法規，達到知法守法的目的，去年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我們仍然透過各種管道，包括電子報、通訊或者座談會等等，來對各界宣導本會主管的法令。同時，為了加強跟產業溝通對話，我們也邀請各種業者，就多層次傳銷、不動產、數位平臺、數位內容網站、線上廣告、電商平臺廣告、能源標章等等競爭議題進行座談，希望業者能夠跟政府共同來維護交易的秩序。
在國際合作方面，去年我們仍然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活動，包括OECD、ICN、APEC等各種競爭法的會議，並提交報告，我們擔任專家跟與談人，分享我們的執法經驗。另外，也跟加拿大、印尼等等其他國家進行雙邊的合作，未來我們會持續推動競爭法的國際交流，提升我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以上是我簡單地介紹最近一年來公平會的重要業務，詳細的資料請各位參考我們的書面報告。再一次感謝各位長期以來對公平交易委員會業務的支持與協助，謝謝各位。
主席：好，我們先確定議事錄。請問各位同仁，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之處？（無），無錯誤或遺漏之處，議事錄確定。
委員質詢前，援例作以下幾點宣告：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非本會委員4分鐘，必要時得延長1分鐘。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進行詢答。
第一位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9時13分）主委好。本席針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實務困難跟傳銷事業潛在的害群之馬，來跟主委做個討論，第一個，針對實務的困難，到底是不是在跟你報備之下所產生的實務困難，跟主委您來做個說明。我們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有提到，商品是來自第三者，傳銷商因為不滿意或種種原因不要了，可以終止跟傳銷事業的關係，所以依法它可以辦理退貨，而傳銷事業也有義務一定要買回來，這是法規規定的。東森全球公司於109年11月到110年9月底，將近一年的時間，受理傳銷商申請的退出、退貨案件中，有百餘件未於法定期限辦理完成退出跟退貨，影響傳銷商的權益，違反了多層次傳銷法的規定，你們也罰了，就輕輕地罰了這個公司120萬元。
主委，你有掌握東森全球事業為何有百餘件未於法定期限辦理退出、退貨的原因嗎？是因為它的量體太大，公司行政程序無法負荷，還是傳銷事業不想負責的情形呢？這個部分先等一下，我再繼續就實務執法上的困境做說明。
根據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明定，傳銷商品的「品項、價格及來源」，在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前，須向公平會完成報備，規定得這麼清楚。據東森全球事業直銷商宣傳，東森購物約有50萬種品項，請問主委，這50萬種品項都有逐一地向公平會進行報備嗎？這個你當然一定說沒有嘛！根本就沒有！但是你也不罰。如果這種具有利潤連結的50萬種品項可以不報備，而其他在你們這邊合法的直銷公司，以制度分潤給直銷商的商品卻需要報備，你們對於合法跟不合法有兩套管理標準嘛！主委說明一下吧！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早。我針對兩個問題說明，第一個，它為什麼超過30天沒有退費，這個部分在我們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公司有很多理由，譬如說有一些傳銷商……
林委員岱樺：這些理由你能夠接受嗎？
李主任委員鎂：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接受……
林委員岱樺：所以你罰了120萬元嘛！對不對？
李主任委員鎂：譬如說是信用卡刷卡的問題或疫情的問題，我們沒有接受。
林委員岱樺：好，你先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你已經罰了，我就說你輕輕地罰了嘛！所以它的50萬品項有沒有逐一向公平會報備？有或沒有？
主席：請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恩生：有報備，但不是逐一，不是商品一項一項報備。按照我們報備的規定，統統都有報備。
林委員岱樺：好，依規定統統都有報備，但不是逐一喔！
張處長恩生：是的。
林委員岱樺：好，不是逐一，它是唯一沒有逐一報備的公司嗎？安麗這家公司，它的產品夠多元了，在臺灣也是標竿，它的每一項商品都是有報備的喔！有食品類、用品類，全部報備，有嗎？
張處長恩生：自售的商品逐一報備，不是自售的商品、連結的部分有另外的規定。
林委員岱樺：有另外的規定，所以不需要報備？
張處長恩生：不是不需要報備。
林委員岱樺：所以它有報備？
張處長恩生：按照我們法令的規定是合法的。
林委員岱樺：主委，我很遺憾，你根本沒掌握，所以你們是有兩套標準。如果你今天允許利潤連結的50萬種商品不用報備的話，現在所有臺灣合法的直銷公司，全部改為利潤連結，而且還可以不用每一項跟你報備，只要逐類報備，只要鑽這個漏洞就好了嘛！合法的永遠吃虧啊！
再來，所以像剛才說的所謂的報備制就是不管其他的，只要它來報就好了，不管它違不違法，下一次它再繼續報備、再繼續違法嘛！你們就是在縱容違法，所以這種逾期退貨和沒有實質報備的問題，凸顯報備制呈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主委，傳銷事業利用利益連結關係所推廣的商品，該不該向公平會報備？這個你要講清楚，你一句話說可以，全臺灣所有傳銷商的遊戲規則完全可以改了，都改為利益連結。第二個，報備制所呈現的逾期退貨跟沒有實質報備的問題，你認為要如何改善？第三個，許可制的推動，你有什麼壓力跟阻礙呢？請回答。
李主任委員鎂：第一個，多層次傳銷報備的事項是要讓大家知道它到底賣什麼商品或服務，能夠達到了解賣的商品或服務的情況是我們立法的本意；至於許可制的推動，我想這是一個立法政策，並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或阻礙。
林委員岱樺：請回答傳銷事業利用利益連結關係所推廣的商品該不該向公平會報備？而且是每個品項逐一報備。
李主任委員鎂：所謂的利益連結，我想要進一步看看它連結的內容，也就是說如果……
林委員岱樺：主委，你光是收到我個人給你的私LINE，至少有2次就是這家公司。這都還不是傳銷商，是不特定人傳給我的，我也不曉得對方是誰，那個人我是認不出來的。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關切的議題是傳銷商能不能有複數個經營權，就是有好幾個經營權。
林委員岱樺：這家公司就完全在鑽我們法律的漏洞嘛！主委，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沒有意見，如果整個公平會都認為這樣走在合法跟不合法之間的傳銷遊戲規則是合法的，走在合法跟不合法當中的灰色地帶是你認同的，好，本席也請你直接修法，甚至由本席來提修法也可以，你統統都要同意，大家遊戲規則公平就可以了啊！
李主任委員鎂：我跟委員說明……
林委員岱樺：今天本席講的，為什麼合法的就要按照你的法規，每一項都要跟你報備，而且遊戲規則的設計是以商品為主喔！這幾乎要變成投資案了。主委，你剛剛還沒有回答我。
第二個，臺灣傳銷式產業近來蓬勃發展，本席憂心的是多層次傳銷正朝向快速賺錢、一夕致富的金錢遊戲，也就是市場所講的資金盤，掛羊頭賣狗肉，掛什麼羊頭？賣商品的羊頭；賣什麼狗肉？疊資金的狗肉。若釀成吸金風暴，我強調合法經營占多數的多層次傳銷產業將會再次體無完膚地受到襲擊。
大家都知道安麗公司在臺灣傳銷產業一向是產業的標竿，經營的表現也是我們的龍頭，今年3月分的直銷世紀報導，力匯公司只賣一種鹿胎盤膠囊，它110年的營業額就反超安麗的109億元，達到134億元。這家公司前科累累，在新加坡、日本、韓國、泰國都被禁止、甚至停業，但它是以單一產品作為囤貨大單，包裝成投資案來吸引傳銷商，形同有產品的吸金公司。
主委，你認為單憑一項產品短時間內可以反超經營多年的龍頭是該傳銷事業非常有經商之道，還是你公平會缺乏工具而有無法查察的危機呢？如果真的造成了吸金，以你現在傳保會2億元基金的規模，能夠賠償、保護達到134億元的傳銷商權益嗎？主委，請回答。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就力匯這家公司，我們會裡面是有加強監督的，每年都有去做業務檢查，這一部分我們也了解要特別地去注意。剛才委員也提到東森的個案，我們最近處理的是退貨的問題；至於其他的問題，因為檢舉的事項非常多，目前還在查處當中。
林委員岱樺：好，主委，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覺得乾脆把直銷事業這個業務改為經濟部主管好了，人家都說雷聲大、雨點小，你們連雷聲都很小，雷聲小更看不到雨滴啊！
主席：謝謝林委員岱樺。
下一位請楊委員瓊瓔發言。
楊委員瓊瓔：（9時24分）主委，你身為公平會的主委，依照目前臺灣跟國際的面向，你覺得有哪一項是你必須要積極去關心，而且主動去看的？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有很多事情在公平會都應該主動積極，至少在物價方面，應該要積極地查處聯合哄抬……
楊委員瓊瓔：好，終於你跟本席的看法有了一個交點，也就是國際原物料受到通膨、戰爭還有疫情的影響，價格不斷地攀升，財政部雖然在2月7日就祭出免徵營業稅及小麥降關稅作為因應，但是沒有實際反映在市場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市面上的黃豆行情在去年11月份是一斤17元，有廠商在年前就已經調整到一斤25元，漲幅達到50%；玉米一箱也貴了100元，每罐上漲4元；而進口小麥製成麵粉的部分也從一包18元漲到22元，漲幅大概是兩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席要請教公平會有沒有去稽查進口廠商的成本結構嗎？
在你回答之前，我再給你一個背景。為了要平穩物價，財政部從關稅及進口廠商的部分著手，但是營業稅調降的稅損卻沒有反映到終端的市場，反而產生讓進口商兩邊賺的疑慮，有沒有這回事？你剛剛第一個就提到平穩物價、物價在漲，針對黃小玉的飆漲已經吵了好幾個月，你的作為呢？請告訴我們。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的提點。物價上漲的原因非常多，政府在穩定物價上各有一些政策，就公平會來講，我們掌握相關的盤商，如果有……
楊委員瓊瓔：你怎麼掌握？你什麼時候去查？有的漲了50%，有的漲了兩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雖然政府祭出相關的方案，物價仍然在漲，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政府的方案無效，因為減收的稅金並沒有達到末端物價的平穩，你有什麼作為呢？
李主任委員鎂：譬如麵粉，我們啟動立案調查，我們立案調查有一套完整的……
楊委員瓊瓔：你們現在立案調查有什麼成效嗎？進度為何？
李主任委員鎂：這些還在調查當中……
楊委員瓊瓔：什麼時候開始調查？
李主任委員鎂：一些個案的調查都在進行……
楊委員瓊瓔：沒關係，在你的case裡頭，不講名稱，你什麼時候開始調查？
李主任委員鎂：相關詳細對於個案的調查，如果委員有需要，我們會後可以跟您做說明。
楊委員瓊瓔：不是委員有興趣，而是這已經成為民生很重大的議題了。
李主任委員鎂：不管是上次委員也有關心的泡麵或麵粉、鋼筋等等，我們都有進行立案調查……
楊委員瓊瓔：你現在答非所問，針對麵粉，你剛剛回答你們已經在調查，本席希望要有成效，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調查？你不用講哪一家、名稱，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調查？什麼時候告訴社會大眾？至少公平會的主委要告訴社會大眾，這個是你最好的平臺，對不對？現在正是大家辛苦的時候，你還是要有軌道、要有制度，還是要有規管啊！請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對於啟動調查的事業會有一套調查的程序，以泡麵來講，去年我們已經啟動調查。
楊委員瓊瓔：去年什麼時候開始啟動調查？
李主任委員鎂：在去年的4月有……
楊委員瓊瓔：去年4月啟動調查，現在是3月，已經11個月，請問有什麼成效？
李主任委員鎂：後續有一些滾動的事實，我們要一併去調查……
楊委員瓊瓔：請問有什麼成效？
李主任委員鎂：請處長說明。
楊委員瓊瓔：主委，你站在這裡，沒有辦法回答你們1年內所做的事情，不是太離譜了嗎？現在黃小玉的問題已經讓大家這麼緊張了，請說明。
主席：請公平會製造業競爭處沈處長說明。
沈處長麗玉：跟委員報告，麵粉的部分，剛剛主委有報告，我們在去年4月就啟動了調查，我們都已經約談了……
楊委員瓊瓔：成效？
沈處長麗玉：我們是針對聯合行為進行調查，我們必須去查他們漲價到底是因為個別的原因，還是他們有聯合行為的合議，所以我們現在在查的就是他們有沒有合議，這個部分我們有……
楊委員瓊瓔：請停止回答！
沈處長麗玉：是。
楊委員瓊瓔：主委，你聽到這樣子，針對本席給你的提問，你給我的答案是答非所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本席還是要拜託你要好好地去稽查，因為政府祭出政策，民間最末端的價格卻漲了50%，而且一直在漲，這個時候是你們公平會出動的最好時間，對不對？如果連這樣都沒有神經，那民眾怎麼辦？你們是獨立機關、單位，好不好？針對黃小玉現在這樣的情況，政府祭出的政策……
李主任委員鎂：是，對於這些民生物資，我們一直都在積極地查緝。
楊委員瓊瓔：請你去查緝，把你的作為及答案回覆給本席及經濟委員會，好不好？讓民眾對政府有信心，對不對？不要再答非所問了！
李主任委員鎂：好，我們把我們的查緝情形跟委員會報告。
楊委員瓊瓔：接下來本席要問的是，臺灣的電信業有兩大合併案，就是台灣大哥大要併台灣之星、遠傳電信要併亞太電信，基準日都是在今年9月30日，這兩個案子必須經過NCC及公平會的審核，不僅頻譜要符合法規、市場要充分地公平競爭，更關乎消費者能不能有多元資費的選擇，這些都是政府把關的重點，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案件是我們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所以對於事業的結合，我們都會嚴格地去……
楊委員瓊瓔：包括消費者能否有多元的資費選擇，也是你們在審查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點，是嗎？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會是考慮因素，我們整理它的……
楊委員瓊瓔：既然是一個考慮因素，所以本席要再請問，如果未來臺灣的電信業只剩下3家，有人憂心是否會淪為不需要競爭、嚴守資費死線的恐怖平衡，請教主委是否會如此？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對於聯合案件，我們還是會看它結合的內容，再來評估整個經濟利益是不是大於競爭的不利益。
楊委員瓊瓔：本席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末端已經告訴你有這樣的疑慮……
李主任委員鎂：消費者的立場也會是考慮的因素。
楊委員瓊瓔：好，也是考慮的因素，謝謝你。既然有這樣的疑慮，所以本席建議你，電信市場產業規模與消費者權益之間有可能沒有辦法取得平衡，所以要請你必須以專業的審慎立場來把關，好不好？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
楊委員瓊瓔：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及業者之間的公平性，但是消費者的權益，也就是多元資費的選擇，一定要站在首重，好不好？這是非常重要的。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都會通盤考量。
楊委員瓊瓔：對，要請你把關，因為9月30日就要到了。
接下來請問，3月4日的報導指出，民間司改會收到民眾申訴，中華民國法律扶助協會混淆了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名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誤導公眾之虞。同時，針對司法院網路公開的法人登記公告，中華民國法律扶助協會是從2021年2月24日完成法人登記的程序，顯見該協會已經執行了將近1年，為期不短，但是該協會外的法扶基金會卡在自救會，現在經常會接受民眾委任，發現與其洽協的協會並不是由司法院捐助的法扶基金會，導致民眾在搜尋關鍵字「法扶」的時候，會連結到盜版的法扶網站，委託其處理案件時還被收錢，一庭就要5萬元。這些民眾已經很可憐了，我們當時設置的法扶，目的就是要協助需要協助的人、經濟困難的人，對不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席要請教，如果是盜版的法扶網站，處理案件也向民眾收錢，有沒有違反公交法第二十二條呢？請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也注意到了，已經立案調查了。
楊委員瓊瓔：什麼時候開始立案調查？多久？
李主任委員鎂：上個月應該已經立案調查了。
楊委員瓊瓔：因為這個事證很明確，困苦的人已經無依無助了，又被盜版的法扶誤導，太可憐了，好不好？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已經行調查程序……
楊委員瓊瓔：大概多久可以告訴我們答案，也告訴社會大眾這些關鍵字是怎麼樣，讓大家不會再被誤導？多久時間？因為這個事證很明確，不要再拖了。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會儘速辦理這個案子……
楊委員瓊瓔：你的「儘速」是多久？
李主任委員鎂：因為調查程序有重要的程序，讓當事人……
楊委員瓊瓔：你總是有一個預估，多久？我們不希望再有人受害，這些人太可憐了。政府祭出政策，協助成立這個基金會，但是執行的過程有誤，公平會必須要站出來啊！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案子我們會儘速……
楊委員瓊瓔：請告訴我「儘速」是多久？
主席（賴委員瑞隆代）：主委，再提供給委員，好不好？會後跟楊委員做個詳細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我會後再跟委員……
楊委員瓊瓔：「儘速」是多久，你給我一個答案就好了。你從上個月開始調查，多久？
主席：請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恩生：因為辦案還要考慮到對方的……
楊委員瓊瓔：沒關係，你給我概估的時間，3個月，好不好？
張處長恩生：我們的基本要求是6個月。
楊委員瓊瓔：好，基本要求是6個月，我拜託你，如果可以提早就趕快提早，因為這些陳情太可憐了，就是沒有錢還，要5萬元，怎麼有可能的事，那就抹煞政府所設立的宗旨、目標嘛！對不對？儘速好不好？給社會大眾來說明清楚。謝謝！
李主任委員鎂：好，我們會儘快，儘快來處理，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9時35分）謝謝主席！我是不是請一下公平會李主委。主委早，你們的麥克風可能要靠近嘴巴一點，現在戴口罩已經講話不是很清楚。今天我想來跟你請教公平會整個業務的狀況，公平會從去年3月份開始著手撰寫數位經濟政策白皮書，你們洋洋灑灑列了9大項，花了1年的時間，總共有243頁，要列出現在數位經濟時代所面臨9個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對不對？你看過你們寫的這本白皮書嗎？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是。看過，而且我親自主持跟副主委一起。
邱委員議瑩：你親自主持，那你覺得內容寫得怎麼樣？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已經把所有在國際上競爭的議題、實務上、還有各國的作法儘量全部去做一個……
邱委員議瑩：你們聲音可以大一點，還是他的麥克風是不是有問題啊？因為我覺得我都聽不到。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白皮書的內容，已經掌握了國際上各種競爭的議題、處理的方式，如果有一些案子在臺灣有案例的，我們都蒐集了。
邱委員議瑩：主委，看起來你們列了這9大項，它的確掌握了現在社會的脈動，但是我認真看了一下你所有的內容，譬如你在市場界定跟市場利益衡量的執法方面，你列了幾大項─持續觀察國際最新理論發展，加強蒐集數位經濟相關因素，檢討本會對相關市場界定的處理原則。然後呢？如果再講到自我偏好及搜尋偏頗，你們就講說，對於線上搜尋平臺的產業經營模式要持續瞭解，對於自我偏好及搜索偏頗的行為手段要持續釐清；甚至本席過去跟你談到媒體議價的部分，你們還講說要進一步討論跟釐清。換句話說，你的這個9大項，從你的白皮書裡面寫出來的，要嘛！就是重新釐清，要嘛！就是加強蒐集，要嘛！就是持續瞭解，再不然就是再進一步討論，你統統沒有定案、統統沒有定見，花了一年的時間統統沒有定見。那我就媒體議價這一塊來跟你再做進一步的討論，這一題去年本席也問過，對不對？你還記得吧？
李主任委員鎂：是。
邱委員議瑩：你們的結論是說，對於推動議價機制，要確認這個是你們所要達成的目標，但是還要再做進一步的討論，以釐清推動議價機制的利弊得失。主委，可不可以請你進一步說明你這一句話，你的進一步討論，討論到什麼樣的程度？所謂的利弊得失是什麼？這個議價機制公平會認不認為應該要趕快去設立？就我剛剛問的，合理的媒體分潤是多少？主委，我就這一題跟你請教。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謝謝委員！這個白皮書裡面所蒐集的議題，有長期要一直觀察，因為國際的趨勢一直在發展；有短期可以立即做的，所以我們白皮書很多的內容，譬如這個限制轉售價格可以馬上處理的，我們委員會其實就有共識，就已經在進行，所以它是分不同的議題，有不同的實施時點。至於你提到的媒體議價的議題，這一部分也很多位委員還有各界都很關切，事實上這個議題牽涉到的面向非常廣，包括我們的內容產業、包括著作權的議題，這部分……
邱委員議瑩：你講這個去年已經回答過了，我現在要知道經過了一年，到底你們研議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就臺灣現在的媒體狀態，我們沒有辦法去跟這些跨國的媒體平臺，臺灣的媒體有辦法去跟它討論議價嗎？公平會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上面、公平會能不能主動協助，甚至你們有沒有去討論過合理的媒體分潤是多少？
李主任委員鎂：事實上這一部分，因為如同我說的，非常多的面向，所以行政院有一個跨部會的小組，就公平會來講……
邱委員議瑩：好，你現在把它跳到行政院去了，行政院的跨部會小組現在討論到什麼程度？
李主任委員鎂：行政院跨部會小組，第一個，就是產業調查，所以這部分公平會也在啟動……
邱委員議瑩：好，還在調查，調查到什麼進度了？
李主任委員鎂：那第二個，就是以目前的狀況，如果我們的媒體業者有這個意願要去議價，這會涉及到一個聯合議價的行為，就公平會來講，我們會去協助處理，在公平法聯合行為有一個例外的許可，這部分我們可以來協助。
邱委員議瑩：你們有沒有找媒體來談過？他們需不需要公平會出面來協助他們談議價這個行為？有沒有？
李主任委員鎂：其實不管公平會或者行政院已經召開非常多的……
邱委員議瑩：有沒有找他們來談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都談過，有，有談過。
邱委員議瑩：好，那他們的意願是什麼？
李主任委員鎂：其實各界的意願也非常分歧，有的是認為要立專法、有的是認為說要設基金、有的是說讓業者自己去談。也就是說，各界的意見其實沒有那麼整合，也因為這樣子在行政院的討論裡面，我們目前可以處理的，就是如果業者要聯合去議價，這一部分在公平法我們有一些豁免，或者是例外許可規定可以做一些協助。
邱委員議瑩：好，主委，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期待公平會能夠多做一點啦！不是每次我們問，然後隔了1年你才跟我們回答說，還在討論當中、還在尋求共識當中、還在調查當中，你講這些話其實有講跟沒講是一樣的啦！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啦！整個媒體尤其是跨國媒體，像你也知道Google，Google的搜尋平臺掌握了市場95%以上的市占率，那Facebook也一樣啊！在Google、Facebook，像現在這個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討論的，「時代革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紀錄片，很多臺灣人不管是民代也好、企業也好大家去包場，但是在臉書上面其實你是看不到的，在Youtube裡頭你打「時代革命」，它的整個觸及率是非常、非常地少喔！像這樣的事情，這一些平臺它的審查機制、它所謂的演算法到底是什麼？這個部分公平會能不能去調查？公平會能不能去瞭解？甚至公平會能不能去協助站在保障言論自由的這個區塊？或者是說在一個開放的民主時代，其實不應該遭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這個平臺的審查機制，如果是涉及到言論的部分，因為這比較不是事業競爭的議題，另外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裡面會有一些規範；如果透過演算法從事限制競爭，或者是防止競爭的行為，這時候公平會當然要來處理，我們還是看它演算法的結果是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邱委員議瑩：好，那你覺不覺得像我剛剛舉的這個「時代革命」，也算是透過演算法去限制言論，譬如像杜奕瑾去聲援烏克蘭，整個他的臉書介面也都不見了，像這個是不是透過演算法，或者是他們的言論審查機制，然後讓他的發言被消失。
李主任委員鎂：因為言論的自由這方面，比較不是事業競爭相關的議題，所以在公平法對於言論的這部分並不是，主要的我們是在處理事業之間的競爭，言論的審查在公平法裡面要規範的競爭是不一樣的。
邱委員議瑩：所以這不歸你管就對了，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是，言論的部分。
邱委員議瑩：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去對於他們的演算法、它的審查機制去做一些……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演算法有限制競爭……
邱委員議瑩：因為這些跨國的社群媒體平臺，基本上它還是有一些事業競爭，也是事業限制啊！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它產生的限制競爭，或者是阻礙競爭，這部分公平會可以處理。
邱委員議瑩：看起來公平會能夠處理的事情，其實是非常的少，然後呢！很多事情都還是要檢討、釐清、討論、瞭解、調查，等你們做完這些事情過去之後呢！兩年、三年都過了，但是事情就沒有一個結論。我記得您當時上任的時候，我曾經跟您共勉過，我覺得公平會還是應該要更積極主動一點，但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就你們的白皮書或是就您今天的回答抑或從剛剛幾位委員的詢問來看，我覺得公平會的積極度不進反退，我希望你們能夠努力一下。
主席（邱委員志偉）：請賴委員瑞隆發言。
賴委員瑞隆：（9時45分）主委好，今年是公平會成立滿30年，我也看到總統、院長都去參加30週年慶，當然大家有很多期勉，特別是希望能夠與時俱進來完備競爭法規，尤其現在是數位經濟競爭的時代，所以這方面特別需要加強。主委，其實大家對你都有比較高的期待，希望你能夠帶領公平會在30年後有更好的表現，對於總統的期勉，請問主委有沒有什麼想法？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在30週年慶當天我也謝謝包括總統、院長以及各級前輩對我們的期勉，我想公平會在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數位經濟時代，我們確實應該要更積極、更主動，而且要去掌握國際趨勢。
賴委員瑞隆：大家都期待你們能夠有更積極的作為，其實每次委員的質詢當中都提出很多的……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也是一直在努力當中……
賴委員瑞隆：我還是覺得既然公平會是一個獨立機關，它有這麼大的權限，其實它應該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然真的會很可惜。我看到很多人把消保和公平放在一起做很多思考，我也期待不只是在公平會既有的權限上思考，而且要整體思考公平會能夠幫整個國家達到什麼樣更積極的功能，如果有些涉及到該修法或組織調整，我認為都應該持續推動，這樣才會比較宏觀而積極，而不是限制於原有的功能而已，否則大家的期待和執行的落差就會差很多。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所以我剛才有報告過我們全面檢討現行法規，該修的、該廢的、該增加的，我們都會……
賴委員瑞隆：我看你的報告裡面幾乎都只是提到一些簡易的法規，並沒有看到比較大規模的部分，我期待未來能夠看到更多更大規模式的思考。現在幾乎都是在現行的法令規定上面做一些修改，我認為那和大家所期待的大格局是有落差的。
再來我直接請教有關人員的部分，我覺得人才也是一個問題，從這幾年來看，人力老化確實是一個問題，50歲以上的員工人數明顯攀升，而29歲以下的新進人員卻是逐年下降，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以背景人才而言，未來數位經濟最重要的資訊人才，我看你在報告當中有提到資訊的部分也要補進來，可是在實際人力上還是相當缺乏。針對這部分，我希望主委能夠有意識、有結構的持續引進資訊人才，而且要年輕化，因為這部分會涉及到組織將來的整體競爭力，包括積極度和活力也都會有影響。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其實人才是公平會最重要的資產，我們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有經驗、有專業、有活力、有熱忱的同仁來積極參與，所以我在30週年慶的時候也對外說明我們積極招攬所需要的人才，也希望公平會是一個好的舞台，能夠讓人才進來……
賴委員瑞隆：期待下次能夠看到更不一樣的成果，透過主委的努力，包括相關人才的引進等等，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不一樣的成果。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
賴委員瑞隆：另外，雖然數位經濟政策白皮書已經提出來，但事實上大家還是覺得有落差。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就提出相關政策，而且他們在一年半之內就完成立法工作，反觀我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提出政策白皮書，而我們看到裡面並沒有很具體的做法，請問主委如何看待這份白皮書？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在白皮書裡面討論很多面向，其中也有涉及到修法的議題，比如聯合行為……
賴委員瑞隆：要不要更具體的說明哪些部分你們認為需要修法？
李主任委員鎂：比如以聯合行為來講，我們現在對於聯合行為的規範是比較限制在水平之間的聯合，是不是要把垂直上下游之間的聯合也納進來，這在我們的白皮書裡面也做了一些探討，相關的修法議題都有在討論。
賴委員瑞隆：還有其他部分嗎？我們看到日本的做法，因為他們希望更透明、更公正，所以他們把相關的部分都納進法令當中加以處理。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日本、南韓等國家都是以法令來做相關處理，而公平會現在所選擇的策略則是修正內部的一些規定，你們認為這樣可能可行。我想這樣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夠解決問題都是好的方法，我們也期待真的能夠解決問題，至少在透明公正的部分能夠達到效果，如果能夠達成這樣的效果，我想都是好的方法，我也期待針對這個部分，主委能夠儘快展現整體效率，讓這些問題能夠得到更好的解決。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的提點。
賴委員瑞隆：再來我想請教一下，我看到你們前陣子做了一些裁罰，其中包括foodpanda的部分，我想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管是Agoda、foodpanda或其他數位平台，這有時是單一行為，有時甚至會產生一些片面更改的情形，針對foodpanda的部分，我看到你們是直接開罰，後來應該也產生成效了是嗎？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
賴委員瑞隆：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像這樣的情形發生，特別是針對一些契約單一片面進行更改這件事情，不只是在這個平台而已，有許多賣方或消費者習慣性使用的平台，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就單方面更新，然後就突然要求對方變更。事實上，這樣的變更多數人最後都會接受，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使用了，甚至很多人可能整個內容連看都沒有看完，針對這部分，我也希望公平會未來能夠扮演更積極協助的角色，我看日本和其他幾個國家在這部分是著墨相當多的，希望你們在這方面也給予更大的協助，而不是單方面想變更就變更，這部分主委是不是也可以說明一下？
李主任委員鎂：這方面我們會注意，尤其平台之間如果因為有強的市場力而產生限制競爭的行為，比如像剛才所講的foodpanda等等。其實對於被我們裁處過的事業，我們還是會繼續追蹤他們後續是不是有確實改正，如果沒有改正的話，還有加重處罰的規定，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
賴委員瑞隆：對，有作為一定會有壓力，但我希望針對契約單方面變更這件事情，還是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指導及要求，這樣才能減少紛爭，其實許多賣方和消費者本身不見得會詳細去看內容，如此就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部分還是要請主委特別注意。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這部分我們會注意。
賴委員瑞隆：另外，很多國家都把競爭、消費者和市場的部分放在同一個局處下，在公平會成立20週年的時候，其實也有提到這個問題，請問主委認不認同把消費、公平、競爭這些事情放在同一個部會裡面？
李主任委員鎂：究竟消費和競爭是要合在一起或分開處理，其實在國際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如果在臺灣要討論這個議題，它牽涉的層面滿廣的，也包括……
賴委員瑞隆：主委，我想請教你個人的看法，因為你看過那麼多，而且你現在已經主掌這個部會，請問你個人的看法如何？
李主任委員鎂：我覺得這個問題所牽涉的範圍還滿廣的，要……
賴委員瑞隆：我希望主委能夠思考一下，現在消保相關單位只是在行政院之下的一個處，我覺得有些功能如果能加以整併的話，應該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其實有很多問題都和公平、消保相關，而大家往往都混雜在一起，如果能夠集中在一起的話，我認為應該會更有效率。針對這部分，我希望主委能夠加以思考，也希望未來能夠有更明確的意見，謝謝。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
主席：請謝委員衣鳯發言。
謝委員衣鳯：（9時55分）主委早。從去年3月公平會就表示要研議數位經濟競爭的政策白皮書，大家都很期待，現在過了1年，3月2日你們才公布初稿，裡面有240頁的內容，不過就我來看，這只是一份好像內容充實的研究報告，對於大家最期待的未來執法方向，我覺得寫得非常空洞。裡面的用詞都是要觀察、要蒐集、要檢討、要釐清，所以我的意見跟剛才很多質詢委員是一致的，就是你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及執法的方向，主委怎麼看？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早。謝謝委員，這個白皮書的內容所牽涉的議題非常廣，有一些議題是國際間尚在發展，還沒有一致的做法，當然要再持續觀察……
謝委員衣鳯：雖然沒有一致的做法，可是既然是白皮書，你們應該要有一個定見，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有一些可以有定見的，譬如委員會已經有共識的部分，我們已經在處理了，譬如我們的……
謝委員衣鳯：所以代表你們大部分都沒共識？
李主任委員鎂：也就是說，有一些有共識……
謝委員衣鳯：還要再蒐集、要觀察？
李主任委員鎂：有一些要觀察；有一些立即可以做的，我們也已經做了；有一些要修辦法的，我們也啟動修辦法；有一些要修法的，我們都列入議題，所以會根據議題需要處理的方式做不同的處理。因此這個白皮書裡面有一些是不需要修法，只要實務上委員會有共識，就照這個原則去處理個案。因為議題非常多，所以會看到沒有完全都是要怎麼做的部分。
謝委員衣鳯：其實從去年澳洲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之後，我就一直在關心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進行議價的部分，可以我看到你們在報告裡面提出，如果新聞媒體集體與數位平臺進行議價，你們不會認定媒體這樣是聯合行為，也會注意這樣的議價是否會影響、妨害新聞自由與媒體自主。但是我想要請問，如果在沒有法律授權的前提下，你認為新聞媒體集體跟數位平臺議價是有可能的嗎？
李主任委員鎂：基本上媒體與平臺某種程度也是一個合作的關係，兩個事業要去談如何合作，不管是價金或合作的條件，在司法自治的情況下，本來就可以進行。大家關切的就是……
謝委員衣鳯：那為什麼澳洲需要制定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呢？
李主任委員鎂：國際間擔心這個平臺的力量比較大，個別媒體協議的力量比較小，所以如果能夠有集體或……
謝委員衣鳯：對，你都已經瞭解了，所以在沒有這個法律授權的前提下，我們的新聞媒體如何集體跟數位平臺進行議價？
李主任委員鎂：即便有相關的法律……
謝委員衣鳯：尤其是你知道現在數位平臺的力量這麼大，我們對於數位平臺沒有控制力的情況下，你也沒有辦法瞭解例如演算法的觸及率是怎麼做出來的，剛才你回答前面委員的時候有提到，對不對？你沒有辦法瞭解，他們也不會對你說明。你們剛才提到有蒐集、觀察、檢討，既然你們有去蒐集、觀察，你們有去跟他們要資料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對於整個大型的平臺有另外一個產業調查小組在進行產業調查，所以對於他們怎麼運作……
謝委員衣鳯：就你們的調查，它的演算法怎麼進行？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演算法的進行其實非常複雜，牽涉的因素非常複雜……
謝委員衣鳯：我當然知道非常複雜。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因為演算法的運作而產生限制競爭，我們會處理……
謝委員衣鳯：所以如果他們沒有告訴你們演算法是怎麼進行的時候，你認為從公平會的角度，用觀察、蒐集資料的方式有辦法去瞭解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有成立一個產業調查小組，也會請相關的平臺說明現在大家關切的議題。
謝委員衣鳯：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就是在這個產業調查小組裡面，我們有邀請相關的平臺……
謝委員衣鳯：我想要瞭解的是，如果你們要看業者的演算法的時候，在沒有強制力的情況下，你們有沒有辦法？
李主任委員鎂：不是看它的演算法，其實演算法的應用面……
謝委員衣鳯：因為從觀察或請人來說明的角度，你們根本沒有辦法瞭解他們的演算法啊！
李主任委員鎂：演算法的應用面非常地廣，它的技術、各方面也非常複雜，所以如果涉及到限制競爭，這會去處理。
謝委員衣鳯：我當然知道非常複雜，可是我們要回到問題的原點，就是在它沒有告知你們的情況下，用觀察、蒐集資料的方式有辦法瞭解嗎？
李主任委員鎂：演算法是平臺內部的運作模式，所以我們要觀察，如果發現它外部有競爭的疑慮，我們當然要進一步去瞭解。所以單純要看它的演算法，它本身的內容是複雜的，但是如果涉及到違反公平法相關的議題，我們可以去瞭解。
謝委員衣鳯：其實從你剛才的回答，也許你沒有明講，但是你們就是沒有辦法瞭解，除非它主動提供你們資訊，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應該要看有沒有涉及個案、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要看什麼樣的內容，並不是請平臺把他們的演算法全部拿來給我們看……
謝委員衣鳯：好，如果我們今天有個案，你們有辦法去跟他們要到他們如何進行這部分的演算嗎？
李主任委員鎂：就是我們在進行調查，發現個案有違法行為的時候，我們可以去瞭解，向它索取……
謝委員衣鳯：你們過去有因為個案，要求過他們給你們演算法，而拿到演算法嗎？還是其實你們有跟他們要過演算法，而他們沒有提供？這牽涉到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到底新聞媒體有沒有集體的力量跟數位平臺進行議價。你說過去只要在法律的許可下，你認為他們是互相合作的關係，他們就可以議價，如果是這種情況，為什麼澳洲要制定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請副主委說明。
謝委員衣鳯：好，請副主委回答。
主席：請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我報告一下，演算法除了複雜以外，本身其實也是企業的營業秘密之一……
謝委員衣鳯：我知道。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所以我們要求它公開的話，必須在法律上……
謝委員衣鳯：我沒有要求它公開，是你們有沒有要求它……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或是有時候我們要去調查這個演算法的時候，我想剛剛主委有講過，如果今天有涉及個案，而這個個案的確涉及濫用演算法來限制競爭，基於個案調查，我們本來依職權就可以要求它提供演算法的資料。
謝委員衣鳯：過去你們有沒有要求它提供的例子？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過去比較沒有針對大型的平臺。
謝委員衣鳯：你們沒有要求，所以你們也不確定，目前你們認為……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因為這個是近幾年來的議題。說實在的，數位平臺是近幾年來的議題，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比較少……
謝委員衣鳯：所以我覺得你們應該要積極就這些部分去調查，並制定相關的法律，而不是停留在原地，還是在觀察、蒐集資料、看未來國際間的趨勢。這已經是過去國際的趨勢了，是不是？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委員是說演算法公開是國際趨勢嗎？
謝委員衣鳯：不是，我是說新聞媒體與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已經有前例了……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是國際間重視的議題。
謝委員衣鳯：對，有前例了。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但是處理的方式，各國未必一致。
謝委員衣鳯：對，各國不一致的情況下，你們要訂定出臺灣如何處理的方式。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是。
謝委員衣鳯：在沒有法律支持之下，臺灣是一個這麼小的市場，怎麼有辦法去跟國際的數位平臺談議價，是不是？我們只有任人予取予求，是不是？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除了我們在法制上及各機關的協助之外，其實協商與否，業者的意願也是一個因素，所以這裡面有綜合的考慮，再加上行政院目前有一個跨部會小組在操作，所以我們在白皮書裡面呈現的主要還是現階段的情況。當然，對於未來，我們之所以不斷強調會持續觀察，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國際間對這個議題的態度也是不斷演變當中。
謝委員衣鳯：我認為公平會不應該把所有的問題推給其他更高的單位，像行政院，因為你們本身就可以獨立行使這些權力，包括發表你們的看法、訂定未來的方向、執行權力，你們不應該每次都推給其他單位，而放棄了公平會設立的目的及宗旨。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如果是我們職權內可以做的，就一定會做，不會推給別的單位，在白皮書……
謝委員衣鳯：從剛才幾位委員的質詢來看，他們也認為你們有很大部分是應做而未做。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0時5分）主委早。讀了公平會的數位經濟與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本席也幫你看了，老實說看到其他國家這幾年的變化，不管是美國、歐盟、德國，甚至鄰近的韓國、日本，再對比臺灣目前只有一個白皮書的初稿，我真的感到非常憂心。主委有看過這個初稿嗎？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早。整個白皮書是我跟副主委一起親自主持討論的。
邱委員顯智：白皮書內的議題10「數位廣告分潤與新聞收費」，在國外的討論中，其實側重點並不是在你們所提出來的「數位平臺藉由新聞媒體所產出之內容，吸引使用者關注，從中賺取廣告收益，其所得利潤是否須分潤給新聞媒體業者？」，大家在討論的是，這樣的數位平臺會不會讓本來新聞業、報業監督政府的力量消失？這在自由民主裡面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側重點應該是在這上面，而不是在分潤。你們列出國外經驗，有歐盟、法國、西班牙、韓國、英國等等，比如德國配合歐盟指令研擬修正著作權法，問題是後面因為google透過要求其他新聞業者自動放棄著作權，所以修改著作權法也沒有用，它其實有一個後續，但是從你們列出來的資料也看不出後來是如何處理的，你們有列出本會經驗的項目，但你們就是沒經驗啊！然後問題與挑戰的項目中，其中一例為「數位平臺運作之商業模式及其掌握之關鍵資訊並不透明，難以判斷究竟是網站流量減少導致廣告主在新聞媒體網站刊登廣告之意願降低，還是消費者閱聽習慣之改變而使付費訂閱之數量減少？」，主委覺得這個題目的答案是什麼？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針對競爭的議題來討論……
邱委員顯智：不是，這個題目根本就不需要問，答案當然都是肯定的嘛！怎麼還自問自答？這個題目到現在還是一個問題，現在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們後面的執法立場是本會要有個態度，對不對？主委，你要有個態度，像韓國的公平會主委都會出來表示其態度，而你們的執法立場到最後是再協商處理及要再進一步研議，這怎麼會是一個立場？
我們看看美國的狀況，眾議院反壟斷委員會完成聽證與調查，提出五大法案；也有歐盟的狀況、德國的狀況，若不要只提美國、歐盟及德國，那也可以提日本的狀況，日本是施行數位平臺透明性跟公正性提升法，也就是它首先要做的是透明性跟公正性的提升，要求平臺必須對使用者充分揭露交易的條款，每年受規範的平臺業者必須要向政府提交自我評估報告等等，並且政府評估須公開評估結果及報告書概要，若經產審認為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要求公平會要依法處理。韓國的狀況，韓國的平臺指南列舉出反競爭型態，包括限制使用者使用對手平臺、要求使用者MFN條款、自我偏好、搭售等等，而且韓國公平會主委數度表達他的態度為何。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聽到主委的聲音，對於這樣的議題，公平會的態度是什麼？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所謂研商的狀況。大家看一下簡報，日本密集地召集數位市場競爭會議工作小組，並且對民眾公開相關資訊；韓國公平會主委積極地對外表明立場，他自己投書到The Korea Times，他指出全球競爭主管機關都同意事後調查以補救，但仍不足以解決數位市場競爭的問題，我們需要不斷地理解市場變化，並建立事前的管制框架。
請問主委，其他各國都非常努力地去處理這個部分，那公平會的定位、規劃及立場為何？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提點，因為本會非常重視國際上的這些議題，所以才會產生這份白皮書。針對白皮書所提到的議題，我們會展開後續處理，如法律或行政規則的修正，或實務的作法要如何改變，後續都會持續根據這份白皮書的內容做處理。
邱委員顯智：你們要怎麼根據這份白皮書？白皮書裡的執法立場、方向，我看了老半天，完全看不出你們的方向。另外，臺灣整體的方向為何？要從哪裡開始做、如何與時俱進？這方面的議題有這麼多種，像日本就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要先從透明化開始處理。我現在要請教主委，你們的優先次序為何？你覺得臺灣公平會最優先要做的是哪一個？日本認為是透明化應該要先做；韓國因為壟斷的問題，想要開始進行，連主委都投書。請問你們的程序與進度為何？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在3月2日發布這份初稿，國際上所有的議題都盤點了，目前是徵詢意見的階段，整個白皮書的徵詢意見在最後定稿後，後續就會把我們的執法立場等等，進一步的跟社會各界說明。
邱委員顯智：所以你們還是停留在盤點議題的階段，但是別的國家都已經進展到提出他們的優先次序了，甚至有具體的對策，而你們盤點出來的資料，像你們寫到的國外經驗，其實人家又已經改變了，像德國著作權法的部分，你們也沒有事後追蹤，等於只是做了一份報告，而後面提出來的方向，還有數位平臺下新聞業的問題，也就是我剛剛請教主委的，你們題目的側重點是在分潤的問題，到底是分潤的問題，還是第四權保障的問題？主委，你覺得傳統新聞業受到數位平台嚴重衝擊的問題，到底是利潤分配問題，還是攸關臺灣民主的第四權健康的問題？
主席：請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跟委員報告，關於委員關切的媒體利潤分潤的議題，我們在整個白皮書撰寫過程裡思考的方向是，如果媒體因為利潤不足而無法繼續經營，導致剛剛委員所關切的民主多元化的議題，我們可以用透過競爭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如同剛剛有幾位委員垂詢的，我們要直接去關切言論的多元，所以在這種角度下，我們才會去參考各國具體的作法。
邱委員顯智：副主委，我想今天要點出來的是說，這完全跟國外的學術、實務界的討論嚴重脫節，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希望公平會能夠回去再作相關的研議，參考國外的經驗，覺得臺灣要怎麼走，主要的政策目標要放在在哪裡？如何去推動？應該是要側重在這個地方。
最後，因為相關議題非常多，今天沒辦法一一討論，公平會是不是先來跟我們辦公室盤點相關的議題跟負責的單位，後續再邀集相關的行政院小組或負責的部會，大家一起來討論、瞭解你的側重點到底在哪個地方？要如何來進行？而你的方向是什麼？
李主任委員鎂：到委員辦公室討論沒有問題。另外，其實我們在白皮書發布之後，目前也很密集地展開各種產業、各個機關的協商會議，也歡迎委員辦公室一起來參與。
主席：請呂委員玉玲發言。
呂委員玉玲：（10時16分）主委，今天看到你的業務報告裡特別說明公平會已經成立30週年了，所以本席也翻開看看公平會最近印刷出來，精美的30週年紀念特刊，看到你們第一個10年是草創階段、第二個10年是成長茁壯期、第三個階段是成熟壯大期。本席想請教主委，下一個10年，你們的目標和方向是什麼？尤其在序言中有寫到，雖然並沒有下標題，但看到你們針對為了因應數位時代持續在檢修法規，是不是就是下一個10年的目標跟方向呢？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好。我想這是下一個10年重要的方向之一。
呂委員玉玲：就是檢修所有的法規嗎？因應數位時代，必須有一些跨國的管理作為。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
呂委員玉玲：主委也知道我們很多的法規要與時俱進，過時的法規要怎麼樣去管制這些跨國、與大國相對應的一些法規，這是要保障我們國人權益的，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是。
呂委員玉玲：我們看到公平會在1年的政績裡提到的是數位經濟，在這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的白皮書裡，剛剛大家也都提了，白皮書寫的內容是在針對整個數位經濟競爭的政策跟法規檢修，只有看到針對子法的部分，但是修法的部分，你們都不敢去碰的原因是什麼？
李主任委員鎂：修法的部分我們也有提到，有提到要修正公平交易法，我們是區分不需要修法，馬上就可以做的。第二種就是修辦法，由公平會發布就可以的。第三種是要經過立法院通過的，這在白皮書裡還有在我們平常的業務上，都是這樣來進行的。
呂委員玉玲：因為數位經濟是一個跨國的競爭，你的內容、業務報告裡也都說要跟國際接軌。本席在上個會期有特別提醒你，美國在眾議院跨黨派小組中有提到5項反壟斷的改革草案，希望你們針對反壟斷改革草案的內容去著墨，怎麼樣去進行我們自己政策的修法，我們並沒有看到你們在做針對數位經濟的這部分，你們並沒有著墨。本席也特別注意到你們5年前有成立一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小組，但沒有看到任何成效、有任何政策出來，你的政策在哪裡？你們政策小組的政策要拿出來，我們沒有看到。在去年你們又再成立了一個大型的跨國數位平臺，產業調查專案小組，你們的成果又是什麼？已經1年了，你們的成果是什麼？你們必須把政策跟成果呈現出來嘛！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其實國際間競爭法是要國際合作、國際調合，所以公平會一直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的活動，也參考各國在競爭法令上的一些作為，這個我們都有掌握，而且您提到的這個……
呂委員玉玲：主委，要拿出白皮書之前，你要接納所有的聲音。
李主任委員鎂：是。
呂委員玉玲：你要建構產業的平臺，你就必須去跟產業開個公開的說明會，聽聽他們的聲音，瞭解需要幫忙什麼？這些我都一再地提醒你，那您有沒有跟產業開過說明會呢？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跟委員說明，我個人最重視的就是跟產業的溝通。
呂委員玉玲：那你們開了沒有？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召開了非常多的座談會，包括……
呂委員玉玲：你們的整個計畫跟期程是怎麼安排的？
李主任委員鎂：事實上，發布這個白皮書後，包括明天，我們也都密集地針對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對象召集……
呂委員玉玲：你都有跟他們開說明會嗎？
李主任委員鎂：是的，有開相關的座談會，一直在進行中。
呂委員玉玲：你要接納他們的意見，才知道未來白皮書的方向，你才可以知道這個政策推出去的時候能不能協助到他們。
李主任委員鎂：是，所以我們……
呂委員玉玲：這樣才會有具體的成果。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在3月2日發布的是一份初稿，接下來就是廣泛地徵詢意見，經過徵詢後再做一些調整，之後才會正式發布白皮書。這份白皮書也是剛才您提到本會的競爭小組經過緊密地討論之後所產出的一份初稿。
呂委員玉玲：主委，您在公平會待這麼久了，我希望在你這一任的時候應該要有一個具體的作法出來，才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才可以對國人有所交代，好不好？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努力、積極地做好工作一直是我個人對自己的要求。
呂委員玉玲：好，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的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在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修正草案中，我們看到有特別提出對於傳銷事業管理與發展並重，希望提升整個產業的形象。尤其是去年7月時有一位網紅也提出質疑，東森直銷疑似老鼠會，這個部分公平會特別回應說有接獲檢舉，但是經過你們的調查也沒有什麼實證，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嗎？
李主任委員鎂：報告委員，報紙寫的這些關於東森的內容，我們收到的檢舉行為非常地多，其中有一個是不讓傳銷商退貨，根據規定30天內要讓傳銷商退貨，這部分我們已經處罰了。
呂委員玉玲：所以你們調查後，如果沒有實證，你就要回復這個產業的形象，他們產業的形象受損耶！老鼠會的污名使產業形象受損，如果他們要繼續行銷呢？
李主任委員鎂：調查的結果如果有違法，我們會對社會大眾說明；如果不違法，也會告訴事業，經過查證後並沒有違法的事由。
呂委員玉玲：所以在法規面我要點出來讓你知道，依照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二十條，你現在有處罰120萬元，對不對？
李主任委員鎂：是，關於退貨的部分。
呂委員玉玲：但是我們看到第十八條中特別提到，如果你是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的話，會在第三十一條的罰則中處罰。第十八條就是在講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這就是老鼠會吧！
李主任委員鎂：就是沒有產品銷售。
呂委員玉玲：對，介紹他人參加就是它的主要收入嘛！
李主任委員鎂：傳銷應該是要賣產品或服務，如果沒有產品銷售的話違法情節比較大，它是刑事的制裁。
呂委員玉玲：我要特別提出來，就是希望讓主委知道老鼠會其實對產業來講就是一個污名，在多層次傳銷的法規面，你要在完善的情況下來保障所有的產業，不能被別人隨便說出來的話誤導，如果沒有實證或者查無具體的證據，你就要還他們公道，不然整個產業就會垮掉啊！
李主任委員鎂：是，對於這些檢舉的案件，我們都是小心地求證，根據證據來決定是否有違反法令的規定。
呂委員玉玲：所以你一定要去阻止，這種造成傷害、損傷商譽的情形。
李主任委員鎂：不合法的我們一定會調查，但是如果確實是合法的，我也要跟委員說明，其實多層次傳銷……
呂委員玉玲：當然要主動調查，要監測啊！是不是？
李主任委員鎂：是，我們其實有一個管理的機制，也有一個管理法在處理，大部分傳銷商是……
呂委員玉玲：有違法就趕快嚴懲，如果沒有屬實的證據，你就還他公道，保護它的商業形象。
李主任委員鎂：是，我們也會作一個說明。
呂委員玉玲：這要積極地、快速地達成，好不好？
李主任委員鎂：是。
呂委員玉玲：接下來要請教的是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哄抬價格的問題，公平會的職責就是要抑制哄抬價格或者是漲價的情形，你們都有抑制小組嘛！尤其是現在國際能源與國內糧食自給率都嚴重不足，公平會是否要做什麼，在保障合法業者的前提下，讓市面價格都能穩定？請問公平會做了什麼？有沒有超前部署？公平會不能看到跨部會數據後才做，尤其是黃小玉這五年來的價格，玉米平均價格是8元，一、二月漲到十四、五元，主委，你有沒有看到？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我們發現物價異常涉及聯合哄抬疑慮，會立案調查，從整個產業鏈處理。
呂委員玉玲：你要主動控制、監控。
你剛才說的，當你看到異常時，會怎麼處理？
李主任委員鎂：看到異常，我們就會進一步了解異常的原因是什麼。
呂委員玉玲：那你告訴我，進一步了解的情形呢？你都看到啦！
李主任委員鎂：針對很多產品，包括飼料、玉米，本會會內有一套觀察、調查程序，如果有事證顯示有聯合哄抬疑慮，就會調查。
呂委員玉玲：你都跟我講要有事證、會主動監測，可是價格、數據已經就擺在你面前了，你也知道有異常，公平會總要有個做法出來啊！你不能只承受物價哄抬。民怨四起你也看到了，不能只是承受民怨而已啊！
李主任委員鎂：若對個別產業、個別事業有疑慮，本會就會立案展開調查，進一步查處。
呂委員玉玲：好，請你立案調查，穩定物價，好不好？
主席：孔文吉委員發言之後，休息5分鐘。
請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10時27分）主委好。我今天看到公平交易委員會送來的業務報告，其中特別提到一項，就是公平會現在有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3月2日發布初稿之後，希望在3月底之前蒐集各界意見。我看了裡面一些項目之後，有一些問題想向主委請教。
首先，初稿列出的數位平臺相關內容中提到，公平會未來希望不論是管理也好、勸說也好，就是要把這些規則給列出來，而我在其中看到一些可能對目前數位平臺產生影響的項目，例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項下包含自我偏好、搜尋偏頗，還有演算法聯合行為等等。其實搜尋偏頗這個問題針對的是網路平臺上的中立性，以Google為例好了，在Google網站上，如果被放在搜尋排序的第一個，可能有53%使用者會點擊進去。所以，這些平臺的搜尋排序、臉書的動態優先讓誰看到與避免誰看到，或YouTube的觸及率，這些數據目前確實對使用者影響非常大。但我看到報告中所列內容之後，發現幾個令我比較擔心的點，第一，內容提到，在這種情況下，你們要檢視與分析網站的演算法。你們承認這不是容易的事，卻仍表示你們在實務層面可能會往這樣的方向進行。所以我想先請教，公平會未來會不會透過這樣的方式，在實務上達到你們想達到的公平秩序？比如說要求網路平臺將演算法透明化，讓公平會檢視？但這可能與網路平臺的營業秘密有關係，不知道主委對於這個問題打算怎麼解決？
主席：請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我向委員說明，關於演算法調查一事，在目前的法律制度底下，我們大概只能透過個案，也就是說，如果有具體個案出現，我們也在調查過程中發現這項行為的限制競爭效果與演算法有關，基於調查個案的職權，本會可以要求業者提供演算法給我們。當然，這會涉及本會是否有這樣的專業判斷該演算法，就這個部分，如果必要，我們可能會很需要一些專家的協助等等。目前大概作法是這樣，如果委員關切的是演算法問題。
高委員虹安：你的意思是，在這份政策白皮書出臺之後，你們未來可能朝向找專家幫你們檢視演算法這種方式嗎？你們在報告裡也提到這其實不容易，我其實也滿擔心的。對於歐盟來說，並不認為所謂自我偏好當然違法，但也提到違反關鍵設施原則的狀況。你也知道，對於這些網路平臺，在今年、就說在選舉年好了，政治人物中有很多都把它當成空戰戰場。如果公平會可以因為個案檢視其網路設施是否有自我偏好的問題，那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平臺本來沒有偏好，卻因為你們一干擾，變得也有偏好，你們反而變相讓該網路平臺可能往政府想要的方式走？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當然委員關心的議題有可能出現，所以在自我偏好這一塊，其實本會都很小心。剛才委員也談到歐盟有時候……
高委員虹安：其實不只自我偏好，還包含個人化定價、甚至聯合行為，這些都有可能喔！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是，其實都要符合一些很嚴格的先決條件，我們才能介入調查。
對於剛才委員提到的關鍵設施，基本上，平臺本身也要構成關鍵設施，後續才會有這些問題。
高委員虹安：我想這些數位平臺在今年，尤其今年是選舉年，或是就今年以後的政治生態來說，都會是關鍵設施，短時間之內沒有什麼可以取代這些數位平臺的狀況吧？這點您同意嗎？以關鍵設施原則來說的話。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對於關鍵設施，在競爭法中有一些判斷原則，包括競爭者有無可能複製。
高委員虹安：對，但目前看起來還沒有人可以複製這些數位平臺，至少短時間之內看起來不會。而它影響選舉非常多，所以有沒有可能針對這個部分處理？您剛才提到的第三方驗證單位，到底什麼樣的專家可以仲裁網路平臺這樣的行為是否真的違反競爭秩序？對於這件事，公平會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是。
高委員虹安：就像NCC處理媒體這部分，也引起社會大眾輿論很多討論，有人認為NCC偏頗某一些政黨傾向的媒體。如果公平會如同在政策白皮書裡寫到的，未來可能要訂管理秩序以及方法，那仲裁方法就變得非常重要。就這個部分，你們只是先把白皮書寫好，還沒想到實務上怎麼做，是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就委員關切的問題，在白皮書裡，我們針對長期部分強調了科技執法的重要性。至於未來機關內或人員部分，我們會強調數位科技執法。
高委員虹安：所以仍是從機關內培養科技執法人員擔任仲裁者，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如果找外界專家，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因為有時候要看的內容涉及秘密，所以我們會在法規架構下適度調整，研究到底是要請外界專家還是會內人員處理。
高委員虹安：您提到另一個重點，就是我下一個要想要問的─其實隱私也很重要。因為網路平臺有非常多大數據，如果公平會或外部專家學者可以透過個案要求觸及網路平臺內部的演算法、甚至這些數據，那我們是否也能合理懷疑這樣的數據洩漏對於某些特定人在競爭上也可能有所影響？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當然有可能。不過現行競爭法對於隱私議題還是比較從競爭角度來看，我們希望促進平臺之間就隱私保護一事彼此提供更好的隱私保護，而不是直接介入。
高委員虹安：我今天看完這份白皮書之後，對於公平會真的滿擔心的。以我看到現在的狀況，它就是一份國外政策的研究報告。而這份研究報告怎麼落地臺灣、怎麼保護、保障我們剛才談的這些權益，或不要讓數位平臺反而因為公平會的偏好而影響其偏好，麻煩公平會真的要好好地、公平地處理這些事，而且要從實務上解決。
再來，您剛才談到發動是針對個案，等於你們是因應檢舉嘛！也就是有人檢舉受到不公平偏好或定價比他人貴，你們就會介入調查，是這樣嗎？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本會受理任何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一種方法是透過檢舉，一種是本會主動。
高委員虹安：主動？所以公平會也可以主動因為「覺得」誰比較不公平，就介入調查？
李主任委員鎂：本於職權、本於檢舉，都是我們啟動調查程序的方式。
高委員虹安：這樣更可怕！因為這樣等於公平會也可以自己發動。雖然大家有很多揣測，對於執政黨在公平會這一塊，大家免不了也會質疑如果你們主動發動某些調查，是否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觸及這些網路平臺的數據與演算法。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會主動調查，都應該是基於合理懷疑，才能主動調查。
高委員虹安：是，我也是向您提醒一下。最近我們也在修轉蛋法，但在修轉蛋法的過程中遇到非常多阻礙，包含經濟部告訴我們很難驗證機率，第二，工業局也告訴我們，擔心有濫訴情況，也就是當大家自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就可能向你們提起訴訟。但我今天看完這份報告之後深深認為，不管是經濟部、工業局或公平會，你們先前都跟我講不能碰演算法、不能請外部單位、驗證是很困難的事等等，可是數位政策白皮書裡對於數位平臺反而很積極地提到打算對演算法怎麼做。我想請教主委的意見，對於轉蛋機率一事，您覺得是否也可以透過如同你們對數位平臺這麼積極的作為，找到一些廠商進行驗證、找一些專家學者進行驗證呢？
李主任委員鎂：針對轉蛋的那件個案，我們已在調查。
高委員虹安：我現在問的不是個案，而是你們未來要怎麼讓遊戲市場的秩序恢復、保障玩家權益。我上次質詢時，主委也告訴我這部分的驗證有困難，但現在從數位平臺白皮書看來，你們端出很多方法要驗證啊！那是否可以把這些方法用在轉蛋法上進行驗證呢？
李主任委員鎂：對於各種違反公平法行為的調查程序、取證方法，我們會因為案情不同採取不同措施。至於您剛才提到的轉蛋這件個案，我們其實已經在處理。
高委員虹安：我還是要強調，我並不是在談個案，我是說這種事情會愈來愈多，主委回去之後可以再了解一下。在你們的數位平臺政策中所提到的，包含檢視演算法等等，都還只是在做你們認為偏好上不同的調查，但是轉蛋法一事已經很明確，可能有很多玩家連署，或已涉及機率等，我覺得以涉及廣告不實的角度來說，你們更應該透過積極的方式進行調查。
最後，針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我提案主張納入機會型商品兌領機制等等，工業局已同意修改廠商契約，現在還把球丟回來給你們，因為他們指稱針對廣告不實，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該處理。請問你們支不支持這樣的修法？只要放在廣告不實裡面就可以？
李主任委員鎂：對於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已作規範。而且公平交易法是規範任何廣告不實行為。
高委員虹安：對，但目前廣告不實相關規範是針對商品製造方法、日期、內容這些內容，並未提到機會型商品的兌領機制與機率喔！
李主任委員鎂：只要是不實行為，在公平法中都可以規範。
高委員虹安：對，所以樣態要明確寫出來啊！現行條文針對樣態不就提到商品價格、數量、品項、內容、製造方法都要列出嗎？那機會型商品的兌領機制與機率應該也是可以納入的吧？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修法意旨……
主席：發言間到了，是不是用書面答復。
請公平會法律事務處吳處長說明。
吳處長翠鳳：我們會後向委員說明。
高委員虹安：好，麻煩積極面對這些問題，這部分也是在你們提出白皮書之後都會影響到的。
主席：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11時38分）主委，第一，我想先請教房市居高不下，政府、包括中央銀行都祭出一些措施應對房市飆高的現象。預售屋的炒作、套利與哄抬非常嚴重，內政部曾發動全國預售案的聯合稽查，公平交易委員會也裁罰了一些建商。政府的目的是落實居住正義、壓制房市炒作、杜絕個人及法人之逃漏稅、防止房市資金氾濫可能衍生出的不動產投機等行為。目前建商迎接329房市檔期，請問李主委，針對全臺預售屋，你們與內政部還會不會有聯合稽查的大動作？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一方面，內政部的聯合稽查一直在進行，包括今天也有稽查。除了本會與內政部的聯合稽查小組一起啟動以外，公平會本身也有一項監控計畫，包括建商針對329檔期的廣告等等，我們都加以了解，同仁甚至親自到現場了解，如有不實廣告疑慮就啟動調查。
孔委員文吉：啟動調查？
李主任委員鎂：是。
孔委員文吉：對於房市，大家都預期價格會降，現在卻是烏俄戰爭愈打，房市反而更是居高不下。現在的年輕人不吃不喝20年還買不到房子，可能要30年或40年，所以我今天要問的是現在臺灣年輕人房子買不起、低薪的狀況。政府了解這一點，也提出一些強制手段，但房市始終無法壓低，特別是預售屋廣告可說危害國人非常久，公平會是否與內政部等單位研擬更強力的因應做法？
李主任委員鎂：買房子確實是需要非常慎重的事，我們一生中只買一、兩次，所以就公平交易法的規範來講，注重的是資訊的對等。
孔委員文吉：有人一生中連一次也買不起啦！
李主任委員鎂：是，其實是要非常慎重的，尤其在這樣的交易中，雙方當事人的地位非常不對等，所以對於任何不實、顯失公平、欺罔的，公平會都列為很重要的查處項目。所以，除了與內政部有緊密的稽查以外，本會同仁也有查辦計畫，包括591廣告等各種廣告，只要我們看到就處理。
孔委員文吉：最高處分是什麼？
李主任委員鎂：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最高可以處分2,500萬元。也就是說，裁罰不實廣告，最高可以到2,500萬元。
孔委員文吉：好。
根據多層次傳銷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你們對多層次傳銷訂了一些不得為之的行為，好比說以訓練、講習、聯誼、開會、晉階或其他名義，要求傳銷商繳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費用。剛才林岱樺委員已經說了一家傳銷公司，就是臺灣力匯，該公司只賣一款產品：鹿胎盤膠囊。該產品係紐西蘭製作、輸入，但成分標示不詳，還有人說有防癌效果；入會就要消費了，入會基本門檻則是八萬多元。臺灣力匯這個組織在高級飯店與餐宴會館都舉行餐會或辦理下午茶，邀請有一定經濟條件的對象參加，鼓勵人入會。該公司最高傳銷商的聘級是飛馬Ｘ，公司也向消費者說，只要上了最高聘級，找人入會，就可以抽四到五成階差獎金。李主委，這種公司只賣單一品項，品項成分也不明，入會綁消費，一次入會規定要多少錢，再鼓吹人花個新臺幣四、五十萬元買聘上去，宣稱未來若找到會員、下線加入，就可以抽到四、五成之階差獎金，對於這樣的傳銷業者，公平會查辦的情形到底怎麼樣？掌握多少情資啊？也許處長會比較了解。
李主任委員鎂：我先向委員說明，傳銷商所賣的產品不管是一項或多項，都要符合法律規定。而傳銷管理法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賣產品或服務，不能找到人頭就拿到獎金。
孔委員文吉：沒有錯啊！
李主任委員鎂：針對沒有產品、只靠拉人頭就有獎金等狀況，在第十八條會有不同規範。
至於這家個案公司，其實各界也滿關切的，本會對於這家公司也特別定期執行業務檢查。細節可以請本會公平競爭處張處長再作說明。
主席：請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張處長說明。
張處長恩生：向委員報告，這家公司進入臺灣大概10年，過去10年內被本會查獲違法3次，都遭處分。本會儘量每年進行業務檢查，對於該公司辦理的傳銷活動，本會也常常派人到現場聆聽。該公司販售的商品中，除了鹿胎盤是主力商品之外，還有化妝品，但鹿胎盤是主要商品。本會也對於該公司是否堆積很多貨品的問題進行了解，事實上也大概都有吃掉。另外，也有零售行為在進行。事實上，這家公司是本會重點檢查、業務監看的對象。
孔委員文吉：我只是舉這個例子，以這個例子來說明傳銷行為的亂象，我們希望的是要特別針對他的高階差獎勵金，因為高階差獎勵金會造成底下的傳銷商買聘還有囤貨，所以主委要去要求同仁特別注意傳銷商的獎金制度，未來他們發放的佣金中，階差獎金占多少比例？組織獎金又占多少比例？要特別進行關注，也跟傳銷業者說明清楚。為了傳銷產業的正面發展，你應該要更深入地去瞭解這個問題。對於剛才我所講的這些，主委不是可以提供給經濟委員會相關立委同仁一些書面報告？
李主任委員鎂：是，沒有問題，我們對於傳銷事業的管理會後會提供資料給委員跟經濟委員會。
孔委員文吉：對於這次的修法，公平會有提出版本嗎？
李主任委員鎂：這次的修法是委員提案，並沒有行政院的版本。
孔委員文吉：還沒有行政院的版本？但是針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我們從去年就要求你們要趕快提出版本，然後跟立委的提案一起併案審查，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提出版本？
李主任委員鎂：對於這個法案的修正，各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是委員的提案，我們……
孔委員文吉：現在有委員的提案沒有用啊！我們從去年就一直審查到現在，行政院要有版本跟委員的版本併案審查嘛！行政院沒有版本表示行政院對這個問題也沒有一個對策，只有委員這邊來討論，到時候我們的這些版本很難推下去啊！只能給你們當參考而已，所以要給我們一個時限，什麼時候可以提出行政院的版本？
李主任委員鎂：今天下午討論……
孔委員文吉：你今天就應該準備好了，我是問什麼時候啦！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草案的討論……
主席：我們下午就會討論，我就會……
孔委員文吉：現在是要求他們提出一個時間要提出行政院的版本，大概什麼時候？
李主任委員鎂：報告委員，這個法案要怎麼修以及修正的方向，其實各界的意見還相當分歧，等一下討論的時候……
孔委員文吉：好啦！針對時程的部分，你下午要說明清楚啦！總是要給時間嘛！
主席：下午我會有一些裁示。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
主席：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10時54分）主委好。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是由公平會主導嘛！你們2月提出了這份白皮書，預計在3月底要正式上路，還是有什麼樣的方向？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好。我們3月2日發布，在3月底前徵詢各界的意見，同時也展開一些座談會，等到各界提供意見之後，我們會再做一個……
陳委員亭妃：什麼時候開始召開說明會或座談會？
李主任委員鎂：從3月2日以後就已經陸續召開了，像明天就有一場，我們是針對不同的產業。
陳委員亭妃：預計什麼時候要彙整所有的資料？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希望在6月底前能夠把這些資料都彙整完畢，因為在程序上，依法還要經過委員會的討論。
陳委員亭妃：數位經濟是現在非常重要的趨勢，當你們在談論整個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的時候，會用到「白皮書」這三個字就表示未來的定調，是我們整個數位經濟政策未來的定調，現在的定調，我們知道數位產業所帶動的經濟活動太多樣了，而且可能在談論的過程當中，在這幾個月又會產生出無數種的數位經濟，我們要怎麼去面對日新月異的數位經濟的產生？
李主任委員鎂：確實數位經濟的發展很快，所以我們的白皮書對於有一些議題是可以馬上處理的，有一些議題我們的結論就是要持續關注，這也是國際上在處理競爭議題時會有這樣的作法。
陳委員亭妃：重點是你說有些可以馬上利用白皮書去做，有些是隨時……
李主任委員鎂：要滾動調整。
陳委員亭妃：等於是邊走邊討論、邊走邊修正，是這樣的方向嗎？
李主任委員鎂：在實務上處理個案的時候，確實是要與時俱進，看國際發展方向滾動的做調整。
陳委員亭妃：好，我今天舉幾個部分，這應該是在整個數位經濟當中很重要且會產生所謂的疑慮或是有衝突的部分，就是你們提到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也就是有掠奪性定價及低價利誘的部分，請問這個怎麼定調？這個是在數位經濟當中非常重要，有可能隨時爭議就是從這裡產生的，這個在我們未來的政策白皮書當中怎麼定調？
李主任委員鎂：報告委員，有關各行各業的定價，不同行業有不同的定價策略，如果具有一定市場地位的特定產業訂定了超出一般成本的低價，其目的是要限制競爭或是妨害其他競爭，這個在公平交易法是會處理的。
陳委員亭妃：可是這個怎麼定？主委，我不是要跟你談理論，談理論就沒用了啊！這個一定要實質去看，你今天沒有這個白皮書的時候，可能大家還沒有定調，白皮書出來之後，我用最簡單的問你，什麼叫掠奪性定價？什麼又叫低價利誘？這個標準要怎麼定？誰來定？各個產業有不一樣的標準，誰來定？就像你們現在在查是不是有壟斷或哄抬的情形，未來在整個數位經濟市場當中，這個要由誰來定？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定價是不是低價利誘或是掠奪性定價，會在個案上去作判斷，並不是說有一個標準在那裡……
陳委員亭妃：主委，你看吧！你又掉入到這個區塊了，我常常在說，每次大家向公平會提出檢舉，最後案子調查完就是查無實證，所以嘛……
李主任委員鎂：我請副主委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公平會陳副主任委員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向委員補充說明，掠奪性定價在公平法裡面是有一定的判斷原則，什麼樣叫做掠奪性定價，初步來講就是價格低於成本，如果廠商的價格低於它的生產成本，我們可以推定可能有掠奪性定價，但是我們後續還要看他做了這個低價行為之後，有沒有可能在後續回收回來，所以大部分的判斷階段是兩階段，這一點是我們過去就曾經處理過相關的案子，所以這個原則我們會持續做，只是針對數位平臺的部分，國際間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白皮書裡談到的我們會持續觀察的部分。
陳委員亭妃：是啊！可是問題是在國際趨勢當中，怎麼跟我們現在的狀況去做一些調合，這也是你們在白皮書裡面一定要很清楚告知的，而不是說邊走邊談邊檢討，每次就掉入到你們的這個區塊當中，然後調查完就是查無實證。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是。
陳委員亭妃：再來，我要再請問主委有關網路廣告不實的部分，針對數位經濟政策的廣告不實部分，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定？
李主任委員鎂：網路的不實廣告確實是現在社會上大家非常關注的，而且是應該要去注意的議題，不管是實體廣告或網路廣告，公平法都有處罰的機制，所以這個部分在執行方面，我們要去加強，……
陳委員亭妃：怎麼加強？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有一個網路監控小組，我們甚至……
陳委員亭妃：什麼叫監控小組？如果以虛偽不實的廣告來進行促銷，我們把它抓下來之後，要由相關單位去做認定，但是在整個認定的部分，我們也看到公平會針對網路不實廣告的裁處統計，從2016年到2022年2月底已依法裁處的網路不實廣告是225件，2016年開始到2022年2月底才裁處了225件，我們都知道這不符比例原則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我舉一個現在最新的例子，當初是不是有人檢舉有幾家公司在網路上祭出免運費或是有低價競爭的行為，在經過調查之後，我們公平會的調查結果也是「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有哪幾家？蝦皮、英商克雷達投資公司、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還有Uber台灣股份有限公司，就這幾家，你們說查無實證啊！查無事實啊！
主委，我用這些例子要跟你分享的是，現在在查相關違反公平交易事件的狀況，你都沒有辦法有實質效果，未來當數位經濟再加進來之後還是會一樣，沒有把一開始的標準訂定清楚，最後的結論就還是會如同現在一樣，無法可管！無法可罰！甚至是查無實證！主委，我是提醒啦！我們的東西越來越多，結果公平會給人的感覺是越來越無能！謝謝。
主席：請蘇委員治芬發言。
蘇委員治芬：（11時3分）主委，剛剛陳亭妃委員質詢到最後好像變得有氣無力，可能是對公平會的功能或是對公平會的期許，你個人覺得呢？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好。我想公平會有繼續加油、繼續努力的空間，是要不斷的精進、不斷的再加油。
蘇委員治芬：今天就我的選區所接觸到的，也就是我站在選民或選區的立場來看公平交易，我最需要且希望公平會在農畜產品上有積極作為。今天主委的業務報告第10頁提到「針對重要農畜產品及各項民生物資市況變化主動進行監測、立案調查飼料玉米……等有無聯合漲價情形」嘛！對不對？所以我想就這個問題來請教主委。每次針對你的報告，我大概都脫離不了農產品有沒有聯合壟斷的問題，所以我首先要請問主委，你們對農產品的價格，包括有沒有聯合壟斷，與農委會到底是怎麼分工的？
李主任委員鎂：第一個就是農委會主管的法規有一些特別規定，在公平法也有一些規定，在法律的適用上，如果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所定的聯合哄抬部分，當然公平交易法就要來處理，但如果這些事項在農委會主管的農產品市場交易法中有特別規定，我們就會跟農委會做一些分工。
蘇委員治芬：所以你們是有分工，但是也有聯合，對不對？既聯合又分工啦！
李主任委員鎂：是。
蘇委員治芬：但是農委會那一頭如果沒有做好，你這一頭就會無所作為嘛！所以兩邊的輕重或是兩邊像是平衡槓桿一樣，基本上來講，對於不一樣的市況，主委要特別注意，好不好？要注意這個狀況。
李主任委員鎂：是。
蘇委員治芬：公平會如果有接到民眾檢舉相關物價問題，包括後續查處的結果到底怎麼樣，我每次看到你們的查處結果就是個新聞稿，但是具體的作為如何，查處的成績單怎麼樣，可不可以對社會有個交代？每次就只有新聞稿，新聞稿就是提到零容忍或是法律規定怎麼樣，大概就只有這種宣示性的作用，宣示作用大於實質作用，就因為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對於公平會很有意見。主委，公平會在農畜產品價格的壟斷與哄抬方面到底要怎麼樣處理，你總是要想個辦法嘛！
我大概找了一些資料，現在要向主委就教，在104年，這是馬政府的時代，公平會與農委會有召開研商壟斷及操縱農產品價格等案件業務協調會議，並且有會議結論，這是104年的時候，現在是民進黨執政。104年的這個會議結論有提出「農政主管機關為穩定農業產銷所為產銷調節措施彙整表」，其中最容易受進口盤商影響價格的是蒜頭與花生。就以我常常在講的蒜頭來說，是在彙整表的第22項，其法源依據是農發條例第四十四條，農委會要做的事情是與設有大型倉貯，具大蒜加工、直銷通路的農民團體配合，輔導產地農民團體提早收購進倉貯存，或收購加工、促銷等，如果沒有這樣的話，整個行銷結構就避免不了一定會被壟、哄抬，甚至會壓榨農民、壓低農產品的價格，我現在講的是產地價格。再來看第23項的落花生，農委會要與設有大型倉儲及具通路的農民團體配合，輔導產地農民團體提早收購進倉貯存。意思就是說，農委會如果在產銷結構方面沒有處理，公平會每一年要面對的就是壟斷，就是壓低產地價格、壓榨農民！在民國104年馬政府時代已經看出問題，也把問題點出來，當時的會議結論總共列出二十幾項，跟我的選區有最直接關係的就是第22項及第23項，就我來看，針對第22項及第23項，目前農委會就民國104年所檢討出來而應該要有作為的還沒有做，並沒有做，所以這個事情每年都會發生啊！
我剛才一開始跟主委談的就是跟農委會的分工問題，跟農委會的分工問題，如果你說末端或是產地價格被壟斷或是被壓低，但問題是產銷結構是農委會的分工，對於應該要做的還是要有所作為嘛！所以我才跟主委說，你們這兩個單位到底是分工還是聯合，還是槓桿的平衡、恐怖平衡？這個部分也要好好來談。
我們看到整個市場的價格，包括產銷結構，有農委會、公平會，監察院也都介入調查了，那公平會有沒有介入？就蒜頭、花生，你們調查的結果是怎麼樣？我跟你講，聯合壟斷、壓榨產地價格的也就是那麼幾家嘛！蒜頭的話，也就那麼幾家，對不對？花生的話，也就是那麼幾家，這個農委會也很清楚。我提醒公平會，就是這幾家而已！你用十根手指頭都算不完，就那幾家來講的話，你就鎖定他們。我看到你們這邊還有檢舉獎金，如果成案就有檢舉獎金，但你也要大肆宣傳，總是要宣傳嘛！宣傳讓大家知道，你公平會也可以提高檢舉獎金，對不對？看是鎖定哪些農產品。你看民國104年所列的敏感性作物，可能會被哄抬價格、被壟斷的就是那20幾項。公平會裡頭有那麼多的處，針對我提的問題，是哪一個處在處理這類的業務？你們有法律事務處、公平競爭處、製造業競爭處、服務業競爭處。
李主任委員鎂：服務業競爭處的處長就在這裡。
蘇委員治芬：處長，你這邊是服務業競爭處，我提到農特產品，就是那20幾項，你不能鎖定那20幾項好好地徹查一下嗎？你總是要放長線、釣大魚吧！是不是？
主席：請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林處長說明。
林處長慶堂：是，謝謝委員的指教。就農產品的價格波動，委員是專家，有時候是產銷秩序的問題，而有時候是人為壟斷的問題，人為的這個部分……
蘇委員治芬：當然是人為壟斷的問題。
林處長慶堂：我們責無旁貸，一定會調查。那時候在協商……
蘇委員治芬：你跟我講，你要怎麼調查？監察院都介入調查，也把結果寫成報告了。
林處長慶堂：就像委員提示的，大蒜和花生的部分，國內主要業者的名單我們都有，我們會去瞭解其產銷變化，當然談到聯合行為是要有一些合意、積極事證來作判斷。
蘇委員治芬：你知道什麼叫做長期監聽嗎？
林處長慶堂：監聽可能要有相關的法律依據。
蘇委員治芬：那你能不能跟其他的情治單位討論、檢討一下？剛剛講到農委會、公平會、監察院，你能不能跟檢調單位討論？主委能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
李主任委員鎂：基本上監聽有一定的條件，不過聯合行為在查證上不容易，所以我們採取很多措施，包括提高檢舉獎金、掌握盤商的資料，價格有異動，這個我們要進一步去……
蘇委員治芬：主委，我建議你，可不可以找檢察總長討論這個問題？
李主任委員鎂：因為監聽涉及到……
蘇委員治芬：你可不可以建議他們？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有形式上的犯罪跡象，當然我們要跟檢調單位來做處理……
蘇委員治芬：可不可以？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是行政上的處罰……
蘇委員治芬：你當然要調查、當然要偵查，如果沒有國家機器介入的話要怎麼調查，你沒有直接的調查權啊！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會後可以再跟委員做進一步的說明。
蘇委員治芬：好，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超明發言。
陳委員超明：（11時14分）公平會李主委，我在一份有名的雜誌當中看了一篇文章，想與你共享，它的標題是「外商來台高薪挖人，已經不是自由競爭！」「一名IC設計大廠高階主管的告白……台灣IC設計產業走一輪，十個董事長、總經理都會告訴你，人才問題是『重中之重』。」裡面有談到一段，「現在又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猶如一條食物鏈，中小企業抱怨IC設計業挖人」，而IC設計業又抱怨台積電、聯發科挖他們的人，「台積電、聯發科人才又被外商挖走。外商挖角，規模之大，讓竹科大老闆們都很氣。這是自由市場，這樣的競爭我們都咬牙面對，但外商投資台灣，可以拿到政府補貼，在台灣擴張更有資本搶才與挖角。文中舉了一個例子，「聯發科起薪8萬，台灣Google給9萬多，Google買了hTC手機部門3,000人還不夠，現在還繼續在挖人。亞馬遜、高通、英特爾都說要擴大投資台灣、設據點，他們不挖台積電的人嗎？不挖聯發科的人嗎？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自由市場競爭。」
我談的這一段，就公平交易委員會，我常常質詢高通的案子，我們要求他們付壟斷賠償費，但是他們只付了大概20幾億美金，還剩下7億。他們來投資，跟你們訴訟和解的內容，投資臺灣約5億美元、招募員工1,000人。看到這一段，果然被我料中了，他們的賠償費要付給臺灣政府，而你們把它當作投資案，結果這些錢他們用來挖臺灣的人才1,000人，你說臺灣的科技業怎麼會不生氣、怎麼會不憤怒！但是你們都沒有作為，這1,000人的數量很驚人耶！為什麼我特別提出這個部分？果然印證了，現在IC業都欠錢，你10萬的話我就15萬，因為政府給予他們補貼嘛！7億，220幾億臺幣，如果你把這些錢給臺灣的IC界、科技界去發展，調升人才的部分，不是更好嗎？但你們都沒有作為。
主委，我再告訴你一個事實，像這些公司拿了政府的補貼，我們在臺灣招募的人才在大陸工作，對此你如何解釋？所以政府都是雙重標準，你們沒有嚴格地保護臺灣的企業，碰到外國人的大企業就腳軟手軟，什麼話都不敢講！招募1,000人！現在臺灣的IC設計業都面臨了招募人才的困難，而這1,000人是你們拿錢去補助的耶！那臺灣的企業要如何競爭，你告訴我吧！我一直在講這個問題，這麼多的錢，他們要做的5G模組設計、毫米波測試、超音波指紋辨識技術開發這3個卓越中心，難道不能讓臺灣人做？臺灣人很聰明。我們拿錢資助美國的企業，但沒有得到他們的任何專利，我們是他們利用的工具，臺灣的企業屬於被使用的工具，而你們這個政府機關有什麼作為？到了現在，在這個報告裡面，到底做了多少，我看你連講都不敢講。所以我覺得臺灣的政府，聯以外人，我這是對你很嚴重的控訴喔！你們政府不顧臺灣耶！天天講愛臺灣，我一看到就難過。你要瞭解，臺灣是美國的企業，隨時要宰你就宰你，像那幾個面板大廠被美國人宰得很慘，我們正發揮的時候，就被壟斷，所以美國是把臺灣的企業當成他們自己的企業耶！很悲哀的現象！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他們叫你交機密資料，你就要交出來！這是怎樣？研發經費被這些人拿去大陸使用，你們連話都不敢講！啊！悲哀的臺灣啦！
主委，告訴我一點點你們要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起碼也要反映出來！我希望執政黨的委員都瞭解這是很恐怖的現象，臺灣碰到美國是沒有任何保障的耶！
我再講一句話，這個政府寧予外人、不予家奴，寧給美國、不給臺灣啦！這是我最嚴重的控訴。幾年來我一直問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對臺灣的科技業有非常、非常不利的影響。告訴我吧！要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把那幾億、幾億的美金給臺灣科技業，我們會做得很好，現在這樣我們是在被人家糟蹋耶！主委，回答一下！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公平會做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不管是國內事業或國外的事業，都要符合我們公平交易法的規定。至於高通這個案子，它不是補貼，這是依和解條件……
陳委員超明：這是賠償！裁罰下來，最後不敢裁罰……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這是……
陳委員超明：你拿著這個賠償出去資助有錢的美國人、美國企業，怎麼不給聯發科、台積電去做？那幾家公司難道會做得比他們差嗎？
李主任委員鎂：高通這個案件是因為被裁罰的時候在行政訴訟上產生的和解程序，我們是按照和解條件在處理。
陳委員超明：因為你們永遠採取雙重標準！科技業隨時都在競爭，看到這樣的情形，就知道臺灣科技業很快就會被瓦解掉。我先跟你講！如果以目前這樣的現象，世界各國都來挖人才，我們的人才變成一直輸送出去，人家可以自動印鈔票，隨便印都有錢，臺灣要如何抵擋得住？
自己的技術沒有留下來，看到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就什麼都給它！我跟你講，政治是很現實的啦！像我們陳委員就瞭解，誰的實力強就是誰啦！經濟也是一樣，臺灣要懂得保護自己啦！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11時23分）主委，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的修法，我比較關心的是兩個重點，第一個是多層次傳銷吸金詐騙的問題，另外就是多層次傳銷公司是否要從報備制改為許可制，我想這是我們今天要跟你探討的。
近幾十年來，在臺灣人的心目中，多層次傳銷一直都沒有很正常的地位，這當然是因為從當初的鴻源一直到現在，都經常牽涉到詐騙、吸金等等。翻開報紙，這些傳銷者涉及的金額動輒5億、10億、20億，數字都非常龐大。我是覺得，多層次傳銷公司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都是負面的，但是看起來政府並沒有什麼辦法去改變這個事實。
今天剛好要修法，我要請問主委，你認為呢？過去以來都是報備制，沒有錯吧？那你認為我們把它修改為許可制可行嗎？你的態度呢？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報備制跟許可制各有不同的立法政策跟想法，過去我們也有很多會議在討論這個議題，其實意見相當分歧，也就是說，許可制和報備制各有它的優缺點。以我們目前的傳銷管理法來講，因為今天下午會有一個討論，我想要尊重大院的決議。
陳委員明文：我認為是這樣，許可制當然不只要看公司的資本額，還包括整個傳銷公司的產品定位，以及上下組織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獎金制度。根據你們公平會的資料，109年多層次傳銷的整體營業額有980億元，將近1,000億元，數字相當龐大，和108比起來，大概增加了四十幾億元；其中最主要就是獎金的部分，獎金高達四百多億元，占傳銷事業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幾。簡單說，如果產品銷售額是100元，其中有44元拿出來做為獎金。這應該是你們公平會的數字，沒有錯吧？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扣掉公司大約3成的正常毛利，等於是用100塊錢去買價值26塊錢左右的東西。你認為這樣的制度健全嗎？
李主任委員鎂：多層次傳銷其實是商品行銷方式的一種……
陳委員明文：沒錯！
李主任委員鎂：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要關切的就是，你必須有賣產品。當然，這個產品的定價會因為每個產品的不同，它的成本不一樣，只要不以拉人頭為主，而是有真實的商品跟服務做為行銷對象……
陳委員明文：主委，我們這樣說啦！外國所謂的直銷，它的意思是什麼？就是把產品直接賣給消費者，減少中間的剝削嘛！
李主任委員鎂：是。
陳委員明文：這叫直銷嘛！所以理論上價格會比較便宜。但是臺灣的直銷公司看起來不是喔！我們的直銷公司會透過一些制度，在產品銷售過程中胡亂加價。譬如說，獎金制度加上去之後，我們看到它的支出就占百分之四、五十。我覺得這個制度是應該予以規範的！
大家對報備制和許可制當然各有見解，但我覺得除了公司的資本額多少要報備，產品的定價也要報備吧！如果是才20塊錢的東西，賣120塊錢就沒道理，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喔！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是不是應該去做這方面的規範？我只是覺得，現在消費者坦白講都默默在承受直銷公司的剝削，但是公平會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這就是我們覺得遺憾的地方。
因為時間關係，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我記得在主委接受公平會委員的資格審查時，我就在這裡問過你是否認為網路平臺應該分潤給媒體業者。當時你的答復是應該，沒有錯吧？你有沒有改變？
李主任委員鎂：我當時的答復是說，這個議題牽涉的面向非常廣，包括數位的內容，包括著作權，包括其他……
陳委員明文：好，我們就鎖定在媒體。科技平臺的戰爭已經存在很久了，多數是跨國競爭，現階段看起來就是這樣。當然，現在這涉及各國的競爭法規，而我們臺灣的競爭法基本上都是公平會在主管，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民眾到Google、臉書等各平臺去看新聞，這些新聞內容都是媒體製作的，但是民眾點開、看了之後，這些廣告的收入都是被平臺業者收走，你認為這樣有道理嗎？
李主任委員鎂：事實上我們有進行一些產業的瞭解，平臺業者跟媒體之間的合作、分工有非常多的模式，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時也發現到它其實是一個跨部會……
陳委員明文：到底有沒有分工，我不是很瞭解，但是基本上現階段這些媒體業者都叫苦連天，平均大概60%到80%的廣告收入都被平臺商收走，他們大概只分得到20%到30%，他們抱怨的是這一點。像澳洲是用新聞媒體跟數位平臺強制議價法，所以現在Google也同意去跟澳洲五十餘家的媒體業者談，有一個專機，然後消費者要看哪一台就自己去看，就是給他們一些廣告的拆帳。我認為像澳洲這樣的作法才是正面的，我們臺灣目前是沒有，不知道公平會目前有什麼處理方式。
李主任委員鎂：因為此涉及到跨部會議題，包括內容、數位發展，剛剛委員提到文化部、NCC，針對自己業管的部分已經在進行……
陳委員明文：因為時間關係，最後我要告訴主委，議價法是我們公平會管的，所以這個部分應該要由平臺商跟媒體建立這個平臺，你應該要做這個橋梁，要強制、要有議價法，讓他們能夠進入一個所謂議價的空間，這樣子的話，日後媒體做出來的新聞品質方能提升，因為有廣告收入，他們就願意投資，才不會越做越血腥、越做越偏激。我是覺得要給他們一個餅，廣告收入不應該都給這些平臺業者收，其實應該給媒體，本席今天很具體的提出這些建議給主委，這些也是不合理的現象，事實上公平會是應該要妥善做這方面的處理。謝謝。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11時33分）主委好。主委，現在在臺灣社會，每個人使用手機時經常會看到五花八門的一頁式廣告出現在我們的臉書或是LINE各種平臺，這是我們每天在接觸的，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嚴重，因為在一頁式廣告上面所給你的所有保證，到最後統統都沒用，已經有很多的民眾除了跟我陳情之外，也上了國發會的公共政府論壇，要求政府來管。請問主委，像這種不實的廣告不是公平會的業務嗎？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好。是，這是公平會的重要業務。
葉委員毓蘭：所以你們有沒有去處理這一塊？因為每一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受騙。我看到你們去年處罰不實的廣告只有44件，有多少件是公平會本於職權主動來查的？
李主任委員鎂：不管是實體或是網路的廣告，只要涉及到不實都會依法來處理，尤其網路廣告更多元，這部分我們也發現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有專人……
葉委員毓蘭：有專人嗎？您過去擔任經濟部商業司司長，我就跟您合作過，我覺得您也瞭解到詐騙犯罪的嚴重性，我也很希望你把你在商業司長任內所做的努力帶到公平會來，請他們要負起責任，一起來處理，因為在你們的「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裡面，我並沒有看到你們有提出比較有效的一些處理方法。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對於這些不實的廣告來阻擋他們的IP或者把IP留下來？有沒有可能要求廣告實名制？例如我看到陳月卿在賣的那台機器，結果陳月卿自己也氣得半死，說他一直被冒用，他已經舉發多次，仍然無效。若一直沒有辦法，我們公平會至少也應該要好好的來宣導，教導民眾如何不受騙。當然我們有一個很了不起的IT政委啦！我覺得唐鳳政委其實也可以來協助。
再者，剛剛前面兩位委員所提的，尤其我聽到陳超明委員所講的，我們對於這種從外國到國內來投資的其實獎助很多，但是約束很少。以臉書為例，包括我個人在內，我們其實經常會在臉書上面被一些人惡意的攻擊，即使我去提告，可是臉書業者還會告訴你，他沒有辦法協助等等，有的時候臉書自己也扮演警察的角色，他會用AI自動比對，只要找到一些字眼比較敏感，他就予以停權。我們國內有一位資深媒體人─董智森，他有一個節目叫做「小董真心話」，每天中午播放，但是現在因為有這些平臺，所以他們也會把它上架在Youtube上面，可是董智森就直接說他只要談到跟政府有關的批評，馬上就被停權下架。這是對於我們國人的言論自由直接進行控管、扼殺，這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李主任委員鎂：公平交易法是在處理事業跟事業之間的競爭議題，就是有沒有不公平競爭，而言論自由跟事業之間的競爭並沒有關聯，所以在言論自由方面，應該是由其他的法制去處理。
葉委員毓蘭：我覺得……
李主任委員鎂：如果涉及到阻礙市場競爭或者是妨礙競爭，公平交易法當然有介入的空間。
葉委員毓蘭：比如剛剛我提到的，他馬上就把董智森的節下架，這會不會也影響到董智森的節目在一般媒體節目之間收聽率等等的競爭？你要做積極的解釋當然也可以啊！更何況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對於不實廣告，或者是我們的第二十六條，如果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的情事的，都應該要主動來辦。我覺得這部分一定要請我們公平會主動積極地去查處，不管是在一頁式廣告或者是侵害到我們國人言論自由的部分，是不是也能夠請他們來配合改進。謝謝。
主席：謝謝葉委員。接下來登記發言的陳委員椒華、江委員啟臣、賴委員惠員、羅委員美玲、李委員德維、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林委員德福、廖委員婉汝、邱委員臣遠、賴委員香伶、李委員貴敏、林委員楚茵、羅委員明才、廖委員國棟、洪委員孟楷、蔡委員易餘、王委員美惠、莊委員競程、張委員其祿、高委員嘉瑜、陳委員歐珀及翁委員重鈞均不在場。
現在休息，下午2時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主席（高委員嘉瑜代）：請邱委員志偉發言。
邱委員志偉：（14時）主委，我今天看到一個媒體報導，家樂福可能把他的持股賣給統一，有沒有掌握這個訊息？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通路是超商、一個是量販，這樣子的合併樣態會不會有壟斷或獨占的問題？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兩家事業的結合，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收到申請的案件，等到有這個具體案件來的時候……
邱委員志偉：准駁是在公平會嗎？
李主任委員鎂：結合是在公平會，所以他兩事業的合作會到公平會來申報。
邱委員志偉：如果是這樣子，本來他的持股就是百分之四十，對不對？如果再買剩下的百分之六十，等於全部都是由統一掌握臺灣的家樂福，對不對？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市場的壟斷或獨占，我想公平會要深入去瞭解。
李主任委員鎂：是。
邱委員志偉：另外，全聯購併大潤發的案子，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模式？
李主任委員鎂：是，目前在會裡面審理當中。
邱委員志偉：審理有沒有時程表？
李主任委員鎂：因為我們在審查的過程中，有一些文件還不齊備，等到文件齊備以後，我們正式審理，很快就會做一個審議。
邱委員志偉：我想兩大通路或者是超商、量販都很大，合併案可能你們要深入去掌握。
李主任委員鎂：是，我們會審慎來處理。
邱委員志偉：另外，有關不實廣告的部分，公平會有沒有積極作為？
李主任委員鎂：謝謝委員，不實廣告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執法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網路廣告或是實體廣告，尤其是這一兩年來的不動產廣告，我們都有專案，也非常積極地在查處。
邱委員志偉：這部分一年大概用多少人力、多少預算，能不能請主委說明一下？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有一個處叫公平競爭處，它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查核不實的廣告。
邱委員志偉：我覺得你們的資訊揭露要更加強，我看了一下新北市政府跟臺北市政府，他是定期公布違規廠商的名稱、品項以及廣告用語，你們的比較抽象，感覺比較隨便，而且沒有定期去做資訊的揭露或更新，所以這部分你去比較一下，新北市政府是怎麼樣針對不實廣告讓民眾瞭解，這部分應該要有一些加強，你如果預算要增加，我支持啊！不實廣告對消費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拿出積極的魄力，避免因為不實廣告讓消費者受到更多的傷害。
另外，今天很多委員都問到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我有看了一下白皮書，請問有哪些是長期待修法？
李主任委員鎂：要討論的議題相當多，譬如對於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聯合行為適用的範圍，我們都會列為一個檢討的方向。
邱委員志偉：對，垂直勾結行為納入第十五條聯合行為的規範範疇，對不對？所以這部分你說長期待修法，長期是多久？
李主任委員鎂：所謂長期是說不是能夠立即馬上辦的，因為修法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所以它的時間相對來看，只要是涉及到修法，時間就會比較長，所以我們把它列為一個長期要做的事情。
邱委員志偉：那短期有沒有待修法事項呢？
李主任委員鎂：短期有一些不需要修法的，包括我今天有跟各位報告，我們這一年來調整了50項以上的一些行政規則，如果會裡面直接可以處理的，我們短期內就可以處理，甚至是一些委員會審查的實務方向的調整，能馬上做的我們會立即去處理。
邱委員志偉：對於這個部分，我想要修法當然是立法院的責任，但你們要分輕重緩急或是哪些有急迫性，一定要趕快提出來。
李主任委員鎂：是。
邱委員志偉：像今天我們討論的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我記得之前陳亭妃委員在當召委的時候，他就要求公平會必須針對各委員的版本提出相關的對案或者是評估的報告，才能做為我們未來在審查法案的依據，現在雖然沒有院版，但我希望待會兒在審查的時候，針對委員版本所提出的看法，你們要有自己的意見，甚至你們要把所有委員對於各種條文的版本整合起來，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提出院版比較好，畢竟這個部分很多委員都有提案，請問主委的看法為何？
李主任委員鎂：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多位委員有一些提案，提案的條文內容有一些是有共識的，有一些是沒有共識的，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許可制或報備制，我想這都有不同立法政策的考量，等一下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會做進一步的說明。
邱委員志偉：另外請教一個問題，你會不會朝著賦予公平會所謂的搜索扣押權？
李主任委員鎂：搜索扣押這個議題，一般在刑事的案件裡面有搜索扣押，至於行政機關有沒有搜索扣押，這個在過去有討論過，我想這個還要進一步再討論。
邱委員志偉：還有很多問題要討論，只是我當主席，時間上我要以身作則，以後再來找時間討論。
李主任委員鎂：是，謝謝委員。
主席（邱委員志偉）：有兩位委員在場，因為早上都已經跳過，我們是不是讓兩位委員各發言3分鐘，首先請高委員嘉瑜發言。
高委員嘉瑜：（14時7分）主委好，我們有接到民眾陳情，到便利商店購買東西的標籤，其實常常引發誤會，例如很多標籤他會提前貼，像是御飯團，他告訴你前6小時享有7折優惠，結果很多民眾發現他在兩天前或是提早好幾天就把標籤放上去，所以很多人在結帳的時候才發現根本沒有折扣，有點受騙上當的感覺，讓你誤以為這個已經享有7折優惠，很多人結帳也不會仔細看金額，或是結帳之後也不好意思說我以為是7折我才買，類似這樣的狀況，公平會有沒有開罰或是去瞭解的機制呢？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事業在經營業務，如果有不實廣告或者是引人錯誤，這個在公平法是有處理的機制……
高委員嘉瑜：所以像這樣有沒有不實廣告或引人錯誤？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要進一步針對個案來瞭解。
高委員嘉瑜：這個個案現在就告訴你啊！就是他6小時享有7折優惠，但是他可能前一天或是很早、提早就已經把它放上去，讓很多民眾誤會，有沒有陷於錯誤？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具體的個案我們會後去瞭解，另外，這樣的一個標示，是不是在個案的處理上，我們可能會後要進一步瞭解以後……
高委員嘉瑜：好，除了這樣，上面還有一些字，例如他寫明天才開始，但是字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一般民眾根本看不到。另外還有類似這樣子的，便利商店放的易口舒無糖薄荷錠，全系列任選第2件5折，你看到這麼大的廣告，你就會想說第2件5折，結果陷阱在旁邊啊！很小、很小、很小的字告訴你說活動期間在什麼時候，甚至這個活動期間在1月12日到1月16日還有一個空窗期，他上面寫12月29日到2月8日，沒想到還有一個陷阱是1月12日到1月16日的空窗期，他根本也沒有告知你，然後也沒有把標籤拿下來，所以很多民眾在這個期間買的無糖錠其實是沒有折扣的，類似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提到這個很具體的個案，是不是我們會後瞭解以後，再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高委員嘉瑜：這部分我們已經把具體的個案提供給公平會瞭解，沒想到公平會竟然是一個推事會啊！公平會怎麼回答我們？他說像易口舒這種是屬於食品，所以要問食藥署，不關公平會的事。我們也不屈不撓去問了食藥署，食藥署說像這樣子的便利商店折扣食品，是所有商品都會發生的，不是只有食品，應該依消保法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相關的規定來去處理。我們還問了消保官消保法有沒有這樣的適用，結果消保處也回應我們說這部分屬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等等，所以會有招攬效果等等、字體大小不成比例等等，都是屬於公平會應該處理的範疇。所以公平會根本就是不想處理、不處理，推來推去，然後我們還整理了一張公平會的推事表，公平會說什麼什麼是屬於衛福部、什麼什麼是屬於農委會，整整22項的推事表，都不是你們公平會的事，這是監理破碎化，把本來應該是自己掌管的職權，全部自廢武功推給別人，這樣子的作為我們認為公平會根本沒有擔當，尤其是一個這麼簡單的超商廣告，廣告不實這麼明顯，讓人陷於錯誤，字體大小明顯讓人陷於誤會，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招攬廣告，讓人家去購買商品，這是很明確的，公平會應該要通令各大便利商店不應該這樣做，或者是即時開罰，但是你們完全沒有作為，所以我想請問公平會主委，這個部分後續會不會處理？
李主任委員鎂：我跟委員說明，各事業所賣的商品或服務非常多元，如果有特別的主管機關處理，那在特別法會處理，如果沒有，公平會一定會處理。
高委員嘉瑜：所以現在就告訴你公平會要處理，請你要處理，好不好？便利商店常常有這種標籤廣告不實或是字體大小的故意，用這種方式讓人家陷於錯誤而去購買商品的狀況，明明沒有折扣或是折扣期間有限制，但是字體超小、超小，你根本看不到，公平會就應該處理。上次我們也提到建商的廣告不實，罰則太輕，公平會跟我們說你們會硬起來，會提高罰鍰來嚇阻，不會只罰新臺幣100萬元、200萬元，你們去年10月7日說不會只罰100萬元、200萬元，到現在還是只罰100萬元，甚至是罰30萬元草草了事。我們有整理，從110年你們說不會只罰100萬元、200萬元到現在，其實還是罰得非常輕，所以公平會所謂的硬起來，到底是硬到哪裡？我們希望公平會能夠具體地發揮你們的責任跟效能，好不好？不要只會推事，該罰的不罰，然後放任建商、放任這些連鎖超商的不實廣告，受害的永遠是人民，然後公平會完全沒有作為。
主席：謝謝高委員史詩般的質詢，質詢時間比主席還長。
下一位請林委員楚茵發言。
林委員楚茵：（14時13分）主席午安，我希望公平會就像剛剛委員所說的，不要柿子挑軟的吃。國外有像這樣的壟斷巨獸，我想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委員都提到媒體議價法的部分，但事實上有關於這個政策白皮書的部分，我必須說本席看了完全不合格，難道是因為公平會裡面沒有瞭解媒體的人嗎？當全球都已經列出了有關於媒體議價相關的法規跟罰責的時候，如果你們還在問說要看看媒體需要哪部分的議價等等，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已經到了簡單的abc都不知道的部分。有關於媒體壟斷的部分，本席提醒，不要因為現在所謂的數發部或是相關的部門成立的比較晚，像FB或Google這種所謂的壟斷型，然後已經在廣告收益上侵蝕臺灣媒體權益的部分，希望你們還是要動起來，而且是真的要找到相關的人士來處理。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關於會計師法的部分，我知道會計師法明天要進行朝野協商，它已經離開了財政委員會。為什麼我會提這個法令是因為從2003年開始，就有媒體不斷地在講臺灣的會計師已經到了所謂的流血流汗在喊砍殺。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你看看臺灣平均每小時的費用是排名第8，我們不要說很想贏韓國啦！我們甚至於輸印度、輸印尼，這也就是因為我們在會計師費用的部分，你們擔心會有所謂壟斷的部分，但問題是公平法的第十五條當中有說了，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主管機關許可，就可以來進行所謂的最低收費標準的部分。以我們現在送出財政委員會的版本來看，都有一個「報請主管機關來核定」的規定，為什麼我們認為不能讓會計師所謂流血流汗去砍價的原因，是在於前一陣子有許多上市的所謂KY股，在金管會的認為當中，就是要認證、查證的時候有許多不容易的地方。所以在這裡我想就教主委的很簡單，只有最後20秒的時間，就是當一個會計師法，你在議定他所謂公費的時候，如果有金管會核定，已經是一個主管機關，那麼公平法的第十五條就說了，主管機關許可者就可以除外。那我想請問，現在是公平法形同虛設嗎？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跟委員說明，第十五條所謂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這裡的主管機關是指公平會，就是如果事業之間有要聯合的情形，經過公平會許可的話，就可以豁免，所以這次在個案上什麼樣的原因需要聯合，我們在個案裡面做判斷。
林委員楚茵：所以言下之意就是金管會作為會計師的主管機關，他不可以來當這個所謂核定費用的相關主管機關，而是公平會如果覺得核可就可以，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第十條第三項的主管機關如果是公平會，那就可以嗎？是這個意思嗎？
李主任委員鎂：委員是說會計師法的第十條……
林委員楚茵：第三項。
李主任委員鎂：聯合行為如果經過公平會個案審查認為可以例外許可，就是符合公平法的規定。
林委員楚茵：我想主委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啦！事後是不是可以請你給我一份報告……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會後跟你做一個說明。
林委員楚茵：然後把公平會的相關意見來做傳達好嗎？因為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我想講的是，會計師的認證其實是有公益性，尤其是上市櫃公司有廣大的投資人，如果它形成所謂的削價競爭，你看到臺灣這樣所謂削價競爭的狀況，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其實它危害的公益性可能更高，我希望公平會不要只是盲目地認為今天國內的會計師或律師等等不能有一個所謂的公費價格，可是他們處理的事情其實是具有公眾性跟公益性，不要說前面媒體壟斷的FB或Google，你們沒有好好地大刀一揮來幫媒體把關，反而是會計師的這個部分具有公益性，但是你們卻拿出一個法規就覺得好像不可以。
主席：謝謝林楚茵委員。最後一位一樣是3分鐘，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14時18分）非常謝謝召委，我想我一定會在3分鐘之內結束。我這邊時間有限，我就直接講，其實坦白說這個也算是我直接的檢舉，你看這個case，就是近期媒體報導的桃園建案，早上是24萬，下午馬上就可以變成26萬，然後第二天又從26萬變28萬，我不知道這種一日三市這樣子的狀況，可以這樣子玩的嗎？建商還說他不二價來玩這一招，這合理嗎？其實我今天時間非常短，我就講這樣一個case，公平會怎麼看？
主席：請公平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鎂：建商的推案，如果他的促銷行為會引起消費者錯誤的認知或是顯然不公平，或者是隱藏了一些資訊，這個在公平法第……
張委員其祿：這個你們有立案可以去查嗎？像這樣子的case，這麼明顯的。
李主任委員鎂：這個案子我們有觀察到，所謂不二價……
張委員其祿：他自己說他不二價啊！結果……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有在調查當中。
張委員其祿：好，坦白說就是這樣的一個案子，我就直接檢舉。其實最近這種房市的亂象太多太多了，前一陣子更不用說了，不用我說主委也知道，新竹、臺南的預售屋後來去查都有很多這些問題，所以應該這樣講，除了財政部、除了央行、除了內政部等等會有一些手段之外，我一直覺得其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他們也是可以出手的，因為坦白說哄抬價格也好，不實廣告也好，這個都在公交法裡面有規範，甚至罰則也不算太輕，而且他們還會連續，所以我也要拜託公平交易委員會，其實你們可以做這些事情，而且這個是民怨最高的一件事，主委是不是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承諾，其實我以前也來質詢過，就是這個概念，我們希望公交會甚至能夠以專案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事情真的要好好查一查。
李主任委員鎂：不動產不管是預售屋或是各種廣告，我們都列為加強查緝的對象，不管是網路或者是在591房地網等等，任何有可能違法的嫌疑，我們都會啟動調查。
張委員其祿：以後有沒有機會是一個比較成效性或指標性的，其實說實話，你們也應該辦幾個大案子出來，就像剛剛那個桃園的案子，這種誇張到已經暴了。如果政府不去處理這些，折損的是我們執政黨，我必須這樣講，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很明顯，民團也好，民間也好，都覺得這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是希望主委就這個方向，就是發揮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職責，好好的來把它做好，就是把這件事情特別處理好。
李主任委員鎂：是。
張委員其祿：謝謝主委、謝謝主席。
主席：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詢答結束。蘇委員震清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一周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委員蘇震清書面質詢：
一、疫情期間市場競爭有別以往，有些產業為了求生存，可能會相互合作度過倒閉危機，根據公平會提供資料，外國負責監管聯合行為的單位針對疫情間業者合作情形是有條件放寬，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亦有類似但書。公平會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有無研議有條件放寬？有無個別產業主管機關詢問過公平會相關規範？
二、公平會是【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最熟悉法令，一般人、業者或其它部會不可能如公平會專業，對於有沒有觸犯聯合壟斷的敏感度也不及公平會。現在台灣疫情已經趨緩，許多受影響的業者好不容易撐下來，正準備大展拳腳的時候，又遇到公平會查疫情時期的可能的聯合行為。若公平會在疫情期間未曾主動針對產業提供指引和協助，現在是否有補救措施？
委員邱志偉書面質詢：
目前實務上，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幾乎都有約定「競業禁止條款」，然而目前公平會所主管的「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並未就「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之競業禁止做相關規範。公平會僅於民國88年公參字第8801433-001號文做出行政解釋，認為基於契約自由，競業禁止條款不當然視為違法，但必須符合下列4點：
1.傳銷事業必須盡告知義務，將競業禁止條款明確規範於其與傳銷商間之參加契約中。
2.載明違反競業禁止之效果，不得援引契約中概括性授權條款於事後增訂。
3.競業禁止條款不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
4.傳銷商若有競業行為，將造成傳銷事業實質損害。
本席認為，為平衡傳銷事業之營業利益與傳銷商之工作權及一般行為自由，競業禁止條款之約定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實務上，競業禁止條款之樣態非常多元，有非常嚴格的，也有相對彈性的，因此也產生不少司法上的糾紛。對於這些條款的不同態樣，是否都是合理有效？這部分公平會並沒有提出具體見解，請公平會參考過去的解釋令、司法實務判決、勞基法第9-1條規定，並主動整理出常見的競業禁止條款態樣後，於3個月內提出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增訂「多層次傳銷產業競業禁止規範原則」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主席：我們接著處理討論事項，針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我們已詢答結束，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請宣讀條文。另外，修正動議跟附帶決議請一併宣讀，宣讀完畢之後再行協商，請宣讀。
　　一、委員提案條文：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委員吳琪銘等17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二章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許可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二章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許可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開始實施傳銷行為之許可、退件及補件）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五、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多層次傳銷事業申請許可，未依第一項規定備齊文件、資料者，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視為自始未申請許可，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申請許可。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推廣或銷售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者，其推廣或銷售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
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檢具文件、資料，主管機關應令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視為自始未報備，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報備；如多層次傳銷事業逾三日未接獲主管機關補正通知者，視為已完成報備。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五、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多層次傳銷事業申請許可，未依第一項規定備齊文件、資料者，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視為自始未申請許可，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申請許可。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
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後段或第二十四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多層次傳銷事業申請許可，未依第一項規定備齊文件、資料者，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申請許可。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六條之一　（業必歸會與許可制之配套規定）
經營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依法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後，並加入多層次傳銷業之公會，始得營業。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實收資本額應不得低於新台幣三佰萬元。
多層次傳銷事業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後六個月內需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者，得申請展延，其期限以三個月為限。屆期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並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之傳銷事業，應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一年內，完成取得前項許可，始得繼續營業。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變更許可、退件及補正）
多層次傳銷事業許可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變更許可內容：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申請事先變更。
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十五日內申請變更。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辦理變更，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仍不補正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
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十五日內報備。
三、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就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一)固定反覆實施、須滿足一定考核標準之傳銷商始能參與之獎勵旅遊。
(二)未逾一個月期間之關於商品或服務之短期促銷或獎勵方案。
(三)與傳銷商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計算基礎無直接關係之促銷或獎勵方案。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變更報備，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視為自始未變更報備，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令其備齊後重行報備；如多層次傳銷事業逾三日未接獲主管機關補正通知者，視為已完成報備。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許可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變更許可內容：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申請事先變更。
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十五日內申請變更。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辦理變更，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仍不補正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許可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變更許可內容：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申請事先變更。
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十五日內申請變更。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辦理變更，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仍不補正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許可方式及格式之授權依據）
前三條許可之方式及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前二條許可之方式及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八條　前二條許可之方式及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停止實施傳銷行為之許可及公告）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其各營業所公告傳銷商得依參加契約向多層次傳銷事業主張退貨之權益。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其各營業所公告傳銷商得依參加契約向多層次傳銷事業主張退貨之權益。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九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其各營業所公告傳銷商得依參加契約向多層次傳銷事業主張退貨之權益。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參加契約之締結及交付）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前項之書面，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十三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前項之書面，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前項之書面，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依檢舉與職權調查處理及檢舉獎金）
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及未申請許可經營傳銷行為者，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
前項檢舉之範圍、保密及獎勵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規定者，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者，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並得就違反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之檢舉，酌予獎勵。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檢舉人之獎勵得於保密檢舉人身分資料之前提下，由主管機關指示依本法設立之保護機構發放之。
第二項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密，於訴訟程序，亦同。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委員吳琪銘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行為人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十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委員吳琪銘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十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十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一年以下。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罰則四）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下。
前項規定，於違反依第二十四條準用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者，亦適用之。
主管機關對於保護機構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業務處理方式或監督管理事項者，依第一項規定處分。
	
	

	委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七條　（刪除）

	
	委員蘇治芬等25人提案：
第三十七條　本法修正通過前已向主管機關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視為已完成許可之登記。如有申請文件有變更之情形，依照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員林岱樺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保護機構之設置及授權依據）
主管機關應設立保護機構，編列預算捐助，辦理完成許可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業務。
保護機構為辦理前項業務，每年得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收取保證金及爭議處理費，並得向傳銷商收取爭議處理費，其收取、使用方式及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所稱保證金，係指傳銷事業原先依本法繳交之保護基金，專用以優先抵付該傳銷事業經調處後被判定需負責賠償之專款。
第二項所稱爭議處理費，係指保護機構成功調處傳銷事業與傳銷商爭議後所認定之費用。
多層次傳銷事業原先已捐助保護機構之保護基金得抵充第二項之保證金；已捐助之年費得作為爭議處理費及保護機構之行政費用。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第二項規定據實繳納者，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論處。
傳銷商依主管機關規定繳納爭議處理費者，始得請求保護機構保護。
傳銷事業停止營業撤銷許可後，所繳交之保証金於扣除相關費用後，應返還之。
保護機構之組織、任務、經費運用、業務處理方式、及對其監督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楊瓊瓔等21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主管機關應指定經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捐助一定財產，設立保護機構，辦理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爭議處理及第二十七條檢舉獎勵發放業務。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捐贈保護機構，並維持政府捐贈比例達保護機構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前項經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捐助數額得抵充第三項保護基金及年費。
保護機構為辦理第一項業務，得向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收取保護基金及年費。但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九條完成報備者，得向保護機構請求返還一定比率之保護基金。
前項保護基金及年費之收取方法、返還比率及方式、相關金額、計算標準及其他應遵循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三項規定據實繳納者，以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論處。
依主管機關規定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者，始得請求保護機構保護。
保護機構之組織、任務、經費運用、業務處理、業務推廣與研究及對其監督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為公平合理、迅速有效協助解決爭端，處理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爭議，並護消費者權益，應依本法指定經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捐助一定財產，設立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
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置委員十三名至二十一名，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一次，應獨立公正行使職權。
前項委員，由主管機關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遴選（派）之。
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業務。其捐助數額得抵充第二項保護基金及年費，並應符專款專用及使用者付費原則。
保護機構為辦理前項業務，得向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收取保護基金及年費，其收取方式及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二項規定據實繳納者，以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論處。
依主管機關規定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者，始得請求保護機構保護。
保護機構之組織、任務、經費運用、業務處理方式及對其監督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為公平合理、迅速有效協助解決爭端，處理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爭議，並維護消費者權益，應依本法指定經許可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捐助一定財產，設立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
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置委員十三名至二十一名，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一次，應獨立公正行使職權。
前項委員，由主管機關就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遴選（派）之。
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機構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完成許可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權益保障及爭議處理業務。其捐助數額得抵充第二項保護基金及年費，並應符專款專用及使用者付費原則。
保護機構為辦理前項業務，得向完成許可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收取保護基金及年費，其收取方式及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完成許可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二項規定據實繳納者，以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論處。
依主管機關規定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者，始得請求保護機構保護。
保護機構之組織、任務、經費運用、業務處理方式及對其監督管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修正動議
[image: image2.jpg]_ 109. 09. 30 sk 4% 16 : N s
B B SERENE BB SEREPNER | myEakis
SRl Z&BET] 45 s B R T
GEAE SEIEHE | BA (PIURERMESTT |FA%  (HAEEENET | .
ENPIRERSERE R RERRE) | BZHT - EARELE)
BATRAT > AR | SEREMEENG | SEAEHEENEIMS

THIRES S ~ EF |EHSBRERTRET B | BEMSBREET R e
 FIEEMRES 0 |RERY TIISEES O - | EH TSI S -

— ZEREHEE | B HETHETETT (TR ATERNhERs
HAGR R BT | 2] |
. — SEREHEEE | — IERENEEE

= (B R R BT - ERL R BT -

AR ERAE - = SRR | I S
= - R SR - At -
CEMBHNE - | = BWEEENEEL | = SEENEE TS
7Y ~ T RS SINEHINE - SHIERKINTS -

o EREARE . | P EESREURE AR | VY SRS

A~ HAtER AT RS R - RS R TR -

 RERECITHS | B SEREBEER | A SERENEERK
A B BB SR BB =ER
TR AT A Byl — IR BaE = IR E
HERE BB #E 14 B 1 O R 1 e R
% BAARARE CWIBEEE - Hit CEIREE Y - Bt
e T = B ~ B R T o B B R -
EETERET | SEREHEETETT > | SERE SRS
A 0 - KA — RIS | R —TE R E A -

N SEBREHEE | EHE TEBHESER DR BRI S R
WET—GE= | WIRHIE BYRHES W BT B TEEE o
ERBRE 10 | REEKREEAT TEE R AR FE
GAETREER | BEEERE SHEES | BISERELE &R
FERBRS S S | BT - E{THFETHE] -

(% HEEH®
- ELHERTHE o
£~ B A
Fe s S -

5 B K (8 55 SRR AT

SRR TERRELSCE ~ B

FEHE S IR

IE EHREES Bk

R TR

SRR & KT % E

(TR -
EABZ — (ZLERT | BARZ— (EURY (ERSERE
BRETAI L BUERE) BRI MERE) | pyemsne

/»(-é-) 1






[image: image3.jpg]-

S T
2 FERIESE A AR
RSB Wk
MR ER S B T 4
A FIA 25 8 A8
N BRI -
SEREBEE
HINE A E T R R
B EE T -
5B RS
BB T RIS A
ARmEHAEE - BF
EEBE > (S SR -
HHARL = (H B0 -
BRI E %S - i
TR LT -
R IEHITHIE
(A IR R P B B
S S - G
B 52 R o (B
 ERAEE IE 1T 4
— 8P > SEER AR
S PR -

REDZEREHE
e S Y RET Y /N
FSEER > WP REE
PR AR E FF 1R
WANAZ B R EHE L
N IneESE -

._.H 3
= =5

gl
55 I e o 22
AR T SRS =
 AREHMLEE - HE
EREE B R -
R = 8 R IR -
EERERE %S > &
T R (LT -
KRB ERETETE
(R AT 2 B 5
HEELEE > A R
B8 5 R 3 0 (g
 FER AT TEHETT 4
— P > SERREAE R
CRTIT  IEREEE

£

TR -
R EER "
FHIFFR] 5 Z
ROLFFA] 0 1
ok | ERET
Al AT
HHBT &
ik e

- % e
RAESHE B
B EHET
Ry o RIIG{EH
HRZEANE
FIEIETTHCE
2B,

3. L BREX
EHBEREE
RS a T A B
‘= H N
&R H
IEEHE - 18
HHER AL » &
HIRpEInE =%
% FEHR
{9 BE Ik HETFA]

St (REHE -
SEAFRRIT)

S R
ST - BRI
RAERE » BT 5
[ETBAN S
— - HEE S
| HHEEALH

Mo 7 R A

=~ AN
EAMBRTAHW
i e
ZREREHE
FERKHTEA
Bl - E R

= ™ B i izl
g LB 59

Sk (BE R
K HHIE) .

- BEREHEE
A~ ERTEAE
HEE > R TNIIEEIN
BB ERF AN
— BAGEHEE—

KBEEAER >
FRLHBEI -
JEFAFRERICEE -
T BXRAEERERE
LR+ HNHEE
Z B R EHE
RARAIE AR E FHEE M
HEE > FERES
S HIRIAWIE /B
AHIES - EEH

Btk (BEHAAGEAF
K AHIE)
Z g R EHE
Al - BERATENE
HEE > fr NIERIN

JESRSLBE AR NA ¢

— AR —EE—
HELEADE - B
PR LIRT I >
SR -

= REATENEE
s T H PO
BE .

%8 K %
SRARHTE L R S
EBE L E A
S EIRHIMHE B
T RBIES » TEH

HIRHAFHIE © &l

| @~






[image: image4.jpg]FBEE  FRE
SR BT
R R E

RS RISHELEFA] -

RIS REE A -

 SHBEERET

il -
g (Efe Gk | Bk (PR | Bk GralaiRsg
TSR ) FL BHEHREE ) P IERIE )

B — e o 5
SR > HEER
FRELZ °

AT =T 2 72
KA HEERETE
& o

AT ZREF A =
KA > BHEEHBE
= &

Fhfk  (FILEHE
SHTT Ryl ufig S
)

ZERE B
(=12 T8 K E
TR > FERF LA
DA Tl 1 75 B i
i > WRHSESEM
N EEHBERIRZ]
A% B K

Fhfr  (FILEREH
TR R E)
ZREAXEHEREEL

B2 XEETRE &

RS IERT DS H A B

FREREERT ] > MR EAES

AT S E SRS i

TIA 2% 8 XE S H R R

RE R -

Fhk  (EiEHESH
(TR GF Al e
ZEREHEEFIL

T2 EREETRE

PR A e BT DU T 1) 7

FRFFRRT A IR EHREZE

AT S EHEEE RS R

T IF] 2% 8 R EHBEEE R

RE RS -

EEREE LR -
St=f  (Z2NFT | B+=k SO | B+=FK (2NENZ
i S AT ) it S A ) o S AT )

ZEXEHBENE
5H P 2 N LA SH EH E Bk
AELREKRF » e B (S Rt e
FEHS NN WARATH
FIIEA o

RITEZEH > DISE

ZEREHEENE
SHE 2 I HEHET E e
iy © e B SR R e = 1
SR > WA AT ERIEAR

A ETH > (5LLE

ZBXEHEENRE
SH P 2 I H A SHET E 5l
wa e B S R S = T
ZNEKT > WAATEFIIER

R EH > BLIET

BV R - SRR o SRS .
BoTEE TEEE | £t (RBREE | S0 Er (kiR
HWRWERRASES | BEASSHERESE | MERERE R Es
EE o BERERE | ©) %)
REFE R - FEBENNEE TEHEY RS
| ENAERREELT | BRAERREZL
IR EMITRE > Bk | RBENTEE > BIR
i gt M AR -
BB R B I T TEM R EE
REREEIEE TS | (R REE e
KRR HEpETE
st EBRE+
JUEHEE - BT
NEELLFE R
BRI —(E
SELUTEIS -
AT fREA

REA -~ ZREASH

/7

J:l:"

16






[image: image5.jpg]fifeR A G - F#T
E S Sn NS
T o BRERETEME
REIHAT R AN - ¥
RV NVIN SO AT P
gl

Btk FEEE
E)RSLYd S AN S
L BB REHEZE
SRR B1%
BCEEUE 1R N M
AL o

ST g S
)

(SIRIPY

AR
REAKE—E - 8
—HEEE B
B BT
RS
HEE » HIRGSE
Ik~ BIEHAT B BRR
BN B IS 1 -
B HTE T
FHE L FEE
 BEWRREE L - 8
IE AT B B SR
W ES Y o (S
SRS - BE
AT R R R
i1 » R K T
g EEL b
FHTLTEE =
ik WERATR
SR E S
b ELAEEEAE L
B SR - BSH
S A A
BT -
BIEMLE R
RS U
B HEEIE B
B E
—tofEmE =
BeBES  TOEA S -

T ETRBE R R RS
ENR =T R TLE

S g <

(EGRIPY)

TEBBEHINENX
EANGRE—E - FAE
L—B—0 ~ FE_1F
BIE S B —EE
T B TBRSE
THEZBAEE 0 BIR
He=IE s EETRE

- BEREULEFE IR

DR AR =V
EHBEEITCEITEEE
JEFASAME L ~ IEE
TR R BRAUL I
BfE - BEERNS
ik~ BOEEAT R EER
UL IR - 0%
RegFH 2% _+BEILEL
E—FETLIT &R
EEIE -~ WEETRK
PRI A S5 I 5 I s 1
 HAIRETE S WG
SIERL - B BERUE
IEEEANEALT -
RITERE » IEN
B VI REA SR —
REH - B
BRE8 —IH ~ BT
BGOSR =R EE
INERZ -
FEMBAA I RE
PR E B8 =+ /R 58
HIER G 728
BEEHEESE > KE—
SERERR T °

=t (FIRIY)

E B E
EAGE—E - BAK
B B

B~ B R
I~ B TRECE

P EEEE - AR
Bl IE - BELTR
SR B EA B
18 27 5 8
ERE BT FEE
ES L - WEH
5 ERATRUL B IE
I RIS
FEIE  BOE AT R SR
L I - b
REEHEN Ll
b FEITLLL TR -
G WEHFTRR
FRIASE R IE f 0 5 1
MRS i
SR - BOHERE
BT -

BTEAE © RO
e IR
S TIE B
BEZH B R
=R
IR -

EE R R
EERE =+ URE
FIEEIHEE R
BEBEEE K
SRS -

1(Z).,






[image: image6.jpg]R A B EE
HHERIEE - KE—IEM
TEBETT °

Btk AREHETT
R EL A B BB A b
LZBREHERL
S~ ERATE
N FEEL & SR/ R
—TEMREELE - WK
ANERTR_MEAN
[m) EE R R e
Wl S~ 'R
EHIRMES > LUE
SRR —THARE
R o

AT TR
EEMRESRIZE
REFHEFZE > JERA
BT =8 H AR
& B 1R B R F S ra i
i oL B I 2 N 3FT
DA THI 8 At i
1P AR AN =
TS EIIREL
= HEME - DUER
B =B —ERE
Fit it ©

RITEGEAN » (HEH
B h— E R R R
Rk HREE -

Bt/ EERE
S e g
REHESR > 1BBI—
EME  BILRGERH
i IR SERRERE
ZEXEHEREE
SHEME R PRI A R

PRELSERS - HIRBIEL |

BISELR HRE
HENEE

{7 M O W B

HIESRSS » RS8Rk
Wi 2B REHE
SEELE R U R EE
HEeNMET - HIN

S=HEfk (MER)
otk (REHE
LB S ARERIE )

B B e A AT R
REth > iRYITRE IR -
IR SERGET I 2 2 T8 X
{FH B R R
PRIS S SHERR B 2E S

PR SRR RE T F EE HI
EXRE  BREERZE
R F MR E &
KEFZREE  W1FHE

(SRR SR

» FLUEY - GE A T 2R

HHEHEERBEES -
RIEFTRE S -

PRI SH 2RISR

STk (R
FH=tAE (EHRE

P 2 B BB R
i) |
EEREERS R
TLRFERE - B 258
BRIl 2 [ K
RN E R A
PRiE ~ FRREHE - Mk
BEHERZER -

PREETEIE Z HB R R
EREIZ A BEIEA -

(REEMERE > S ~ (T
5 REER - R
73 R EE RS

1.

o
18 B 3% 17
e
B o A
%[ KM
B R 2 A
e
B s
B 1R 1 2
% g X {8
CES L
fe 324 7
%R R
%
B 1F B {0
EEY

AR A EE R

()






[image: image7.jpg]BAEZ °
SERCER R < 2 B
RAH S FZERAKAT —

SHAREBERNE -

DU R = s
—EHE R -
R
e N AT
 SE(BERIR AR
Rt -
[REEH 2 L
TR~ EEER -
B REE T R S BB
BEEEE > R
HERATE S -

BRI &S E
AT EHE
FGHRBR A EFE
o IR PR SRR
HE > RIFREREK
iy A it (5 5 25 S B {E
HMFRRTREEZEN

AEDd  E T
S ER N S (R
EHSEIETE A
RS DB B
e PR R R
St (TIRERH -

LD T
(R EE — SEH S SR B
% R = R —
SEH S -

e s S MR
T PR
BT R AR R
=

Y S 1 7
BB » FrRY
ST 4 FAHI bR AR 2 P
% B -

SR B 2 AL,
T ~ B - T
FHE - R R
BHHE o PR
;Z o

HIE - hiREREES
AR E 0 MEE
BARX A -

FERHEESESE
PREEMIE B F - DI
Preg B iR B SR EE SR 2

= k=
TINE

ey o
. HESR{EE R

HESTE |
o i A 3
<~ BRsEn
& B EE A

. BRSNS

LU YN
RIEEEH
SHEX
ZiF
BERIEZ
LR~
B e
A~ 5
B K
HHEEE
HSIE W
R REE
B PR
fBEST®
RETELZ
DI N
BRI

6/7





　　三、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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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法案的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林委員岱樺：好。
主席：章名的部分？請孔委員發言。
孔委員文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我們在去年5月的時候，我記得是陳亭妃擔任召委的時候有提出來，當時也有來備詢，也希望你們能夠把版本提出來。今天我是很欽佩我們幾位委員提出了修正的一個版本，但是我們立法院審議的時候如果沒有行政院版的話，到最後每一條條文都是保留，每一條文都保留的話也沒什麼多大意義啦！上個禮拜內政委員會有一個土海法，行政院也沒有版本，最後也沒有結果，還是留在那邊。所以我是建議，因為今天兩位委員在這邊他們有版本，是不是針對這個條文你們再回去研究一下？看提出一個行政院的版本，然後來這邊做正式的審查會比較好。因為你從去年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公平交易委員會可能要說明清楚，為什麼你們的版本都提不出來？那也沒有經過行政院的什麼審查、政務委員審查都沒有，這個部分希望能夠做一個說明。
第二個，現在傳銷業者在臺灣不知道有幾百萬人吧？這個權益也是會影響很大，傳銷業者還有會員，加入什麼會員的幾百萬人。本席是建議，就是在下一次我們正式協商版本之前，能夠召開一個公聽會，邀請那些公會的業者能夠來這邊討論一下，因為有不同的意見，大家都很清楚，這樣的話比較週延。早上主委還講說要更深入地瞭解一下，現在問題就是，主委還要多久時間？你才能夠深入地瞭解，特別是對於那個許可制跟報備制，到今天早上主委好像還是比較偏重在報備，報備這個部分的話，也是要召開一個公聽會，這樣周延的審議會比較好。所以我是建議看是不是給主委這邊答復一下，等行政院的版本送過來？但是要給他一個期限。
主席：請陳亭妃委員發言。
陳委員亭妃：如果我們要等行政院版本再進來，我覺得公平會主委要先受處分，為什麼？他對這個案子完全不關心，在去年我當召委的時候，我一而再再而三請他要跟所有的相關單位去溝通協調，甚至也要求他們應該做的，包括如果像孔委員所說的，要開公聽會也是他們要去召開，從之前到現在多久了？將近一年了，如果算一算從我們一開始找公平會來溝通，到現在起碼11個月。要召開公聽會他們本來就可以開了，為什麼在這11個月全部停頓？我們過去一直在說傳銷有很多的問題，既然傳銷有很多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面對？公平會還是用這種非常怠惰的態度。
許可就是直接管理，過去是寬鬆用報備完全無法可管，什麼叫報備？是它來一張公文就可以了；我們現在要求許可，甚至所有的業者好不容易大家願意被管，用最嚴格的標準來被管、被你公務單位來管、被你行政機關來管，結果你行政機關就說我不管你，我報備就好了不用許可，這是什麼東西啊？這什麼理論啊？
如果孔委員說今天不要審查，然後等到它送來再審，我們是還要等2年？還是要等1年？還是要等5年？等到頭髮鬍鬚都變白。我們現在很強調的是，我們不是把它寬鬆喔！業者願意被管的時候，居然我們行政機關不敢管，那請問我們未來還有所謂的數位經濟耶！我都很難相信公平會要怎麼管？所以我還是堅持，既然從去年到現在，這原本是在我當召委的時候就要審了，可是因為剛好疫情所以沒有開會，所以停擺、一直停擺。我們很感謝邱志偉召委能夠再排這個案子，所以應該要接續、繼續談，如果不談、不處理，我覺得公平會要先被做檢討，這一年將近一年的時間你在做什麼？
主席：請林岱樺委員發言。
林委員岱樺：好，謝謝！我個人要感謝陳亭妃召委，還有邱志偉召委，我是從2018年就開始關心了，你們統統都有紀錄，包括我跟你們協調的紀錄都有，2018到現在2022都已經是4月，都快4年啊！所以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公平會根本提不出行政院版本。因為它根本不想做事，所以最好處長下面所有的人就統統都不要動，維持現狀是他們最大的工作利益，公務員的工作利益。
第二個，今天許可制是要加嚴管理，甚至我個人的版本還要「業必歸會」，業必歸會這件事情是加嚴的喔！營造業法所有的營造業都是要業必歸會；臺灣區水管公會、臺灣區電器公會這種跟公共建設，包括4師─建築師、醫師、律師這些都是高度管理的，都一定是業必歸會；所有的進口商都要業必歸會。為什麼要業必歸會？加強管理啊！每一個人都在加入會員之後，你的政府完全掌握所有的狀態，不會像現在，你們如果沒有加嚴管理，除了不許可源頭管理，又不支持業必歸會，像現在都要透過各個立委們接到的陳情案，透過質詢跟你們說明，現在力匯公司在國外是怎麼狀況？現在國外的傳銷制度在國內是違法的雙軌制，這雙軌當中國內不處罰，在國外全部都禁止了，日本禁止、馬來西亞禁止、韓國禁止。你們都完全不知道這個職場狀況啊！就是因為你們沒有一個跟業界溝通的單一平臺，而且這個業必歸會是你們可以管理的，你們允許它做什麼事，不允許它做什麼事，這就是業必歸會當中的嚴謹性，以及它的高度自律性。所以從許可源頭管理，你今年可以來，我明年還是可以不許可給你的，業者就緊張了，他知道他不能亂來的。所以我直接講，凸顯公平會只是想便宜行事，它根本不想做事，所以在等行政院版本。我在這邊講，我賭一碗豆花啦！它如果一年內到年底前，你的行政院版本能夠出公平會，我請你們在座每個人吃1碗豆花，因為根本就查不出來，公平會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版本，從2018年到現在，你們就是抵制嘛！所以本席呼應陳亭妃委員的意見，就我們現在就位所有立委的版本來討論，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產生自己的版本，謝謝。
主席：請公平會先答復3位委員的發言。
李主任委員鎂：主席、各位委員午安。我先做幾點說明，去年在多位委員提出修正版本之後，事實上公平會有召開會議徵詢大家的意見。有關許可制跟報備制，簡單來說許可制是採比較高度的管理，任何的營業行為，原則上要經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才可以去做，這是比較高度的管理；報備制則屬低度管理，就是你做什麼事要讓我知道─你先做，事後讓我知道。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到底是許可制好，還是報備制好？其實各有考量。目前我國採許可制的行業，通常是涉及到社會大眾的安全如陸海空或是投資等等，我們是不是要改變這樣的立法政策？亦各有考量。
過去一年來，個人在公平會所主持的會議當中，其實大家的意見非常分歧。我們目前的傳銷事業大概有370家左右，從業人口相當多，要採取什麼樣的管理模式，在我們的討論會上仍無共識，也就是說，對於這樣的一個議題，我在詢答的時候也特別提到，要慎重考量；今天是要採許可制或是報備制呢？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決定，我想我就先簡單回應到這裡。
主席：主委，陳亭妃委員跟林岱樺委員他們長期關心這個法案的進度，第三會期陳亭妃委員的時候也安排過審查與詢答，那時候應該有要求公平會，針對各委員的提案版本予以整合、溝通、討論，最好能提出對應的版本─院版，來做我們立法的參考；可是經過兩個會期了，好像都沒有進度─沒有針對委員所關心的提案內容，提出你們的基本立場，對法案內容有沒有自己的版本，也都付之闕如。所以在沒有院版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針對現有六個委員的提案版本來進行審查，這一點你們沒有意見嗎，還是尊重？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意見。
主席：那麼我們就逐條來審查……
孔委員文吉：雖然尊重，他們還是要提出一個版本。
陳委員亭妃：我們也有用委員版本去審查的案例。
林委員岱樺：如果主委他們有任何的意見，也可以針對我們的條文予以增修。像本席剛才發下去給大家的書面，就是根據今天早上他們跟我答詢的內容，我馬上對我的版本又提出一個修正建議，他們一樣可以找幾位委員來連署他們的修正動議。重點是你們有沒有心要處理？公平會根本就沒有心嘛！
主席：請主委回答。
李主任委員鎂：我再說明一下，所謂的行政院版本，它是透過一套法制作業程序，包括公眾徵詢、預告等法制程序的處理。所以所謂的行政院版本要經過行政院的審議，這跟在委員會討論的過程當中，我們主管機關對於哪些條文要怎樣修正，前後比較不會有矛盾之處，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我們尊重委員提案……
主席：主委，已將近一年的時間，你們的這個程序早應該完成，最起碼要開公聽會，凝聚社會共識，然後對各委員的版本做整合溝通；兩個會期來走行政院院會程序，應該也足足有餘！如果你要提院版的話，這10個月將近一年的時間，所以我覺得時間並不是藉口，大家質疑你，沒有錯，你們根本就不重視這個法案。如果在上個月我要求你提院版，當然是強人所難，因為還需要政務委員審查、行政院院會通過；現在給你們將近一年的時間，應該綽綽有餘，只是你們無心要處理，所以本席今天才特別排審。剛剛林岱樺委員說一年之內，你們若提得出版本，就請大家吃一碗豆花……
林委員岱樺：對。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跟各位說明，行政院在處理法制作業上，我們會徵詢各界的意見，如果大家爭議不大，我們就行政法制作業程序來處理；有關委員提的這個版本，業界對這個議題的意見相當分歧，沒有辦法取得多數共識的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去提行政院的版本，我認為還需要再多磨合，業界目前是贊同，還是反對？意見確實相當分歧。
林委員岱樺：這一句話我要說明，我不曉得你是不是真的有跟業界溝通，但我跟陳委員講的是本土的傳銷業者，你講的那個協會包括安麗等5家統統都是國外的，協會的會員全部都是國外的。今天我們為什麼敢這麼大聲地講，因為我們有辦法讓自己本土的這個產品，透過合法的傳銷制度，立足臺灣，放眼全球，所以我怎麼可以不支持我們國內的直銷業者？可是當這些本土直銷業者想要做大的時候，卻發現不對，有人把國外的弊端拿到國內來玩，國外弊端包括雙軌制也好，還有今天質詢你的那個利潤分潤也好，國外都禁止，你們還不敢禁止。當本土業者想放眼國際時，發現國外禁止的遊戲規則，在國內竟然有人拿來跟我們玩這種不符合遊戲規則的小手段，所以我們才想要立法。我現在講的是大多數本土業者都希望用許可證，你所說的反對意見就是協會的那些人。今天這個會議有錄影錄音，我直接說明協會的那些全部都是國外的，當然他們在國外也是優良業者，但是在臺灣、在各大區，他們是專業經理人，時間到了就退休，沒有公司跟所有全體員工的利益，更沒有股東的利益，不像我們本土業者每一筆都是自己的血汗錢。你們講的就是協會那五家的意見，是少數意見。我們今天的會議是公開錄影、錄音的。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本席覺得主委這樣講真的會誤導，你說有些支持，有些不支持，你應該說不支持的理由是什麼，不支持是因為不想被管嗎？因為許可制採從嚴的方式；如果是報備制的話，你們沒有直接去管理他們，只要一張紙或一張文給公平會，你們就通過了，根本沒辦法查核它是不是實質的傳銷業者，還是我們過去所講的是私底下的老鼠會，你沒辦法去確認；其實我們都認為，應該幫助這個行業走入正軌，所有的業者都有這個心，都希望自己是可以被管理的，而且可以被公平會認可的！他們願意用許可制。所以你不能用扭曲，甚至會讓大家誤解的方式來說，你今天沒辦法提版本是因為沒有共識；你應該跟大家講，沒有共識是因為他們不要被管嗎？今天公平會可以接受他們不要被管的理由嗎？我想這才是重點！你怎麼可以讓沒有共識這句話變成你不提版本、不開公聽會的理由？
今天我們都為這個產業好，因為我們看到太多人被騙，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狀態；尤其你們現在要推數位經濟，但對這樣的一個法都不敢去管，你跟我講未來的數位經濟，請問你們可以有什麼方式，還寫什麼白皮書，我真的有很大的疑問！今天的關鍵在於許可，其他條文都還可以談，但你的態度一定要拉高，就是公平會要把你納入管理！你要有這樣的氣度跟決心─我要把你納入管理才是。可是你今天的態度讓我們覺得你是不敢管，而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不想被管，原來行政單位可以接受這樣的理由，我就覺得好奇怪。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跟委員說明一下，這個法的名稱叫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本身就有一些管理的機制；雖然我們採報備制，但其中如果有各界所關切的，譬如沒有賣產品，是吸金、找人頭的行為，我們在第十八條裡面有規範，至於傳銷事業它經營業務的一些活動，我們認為需要掌握的，在那個管理法裡面也有管理，並不是完全沒有管理，只是目前的立法的精神是，你在做什麼我要知道；若改成許可制，就是你要做什麼我要同意，兩者是不一樣的。
林委員岱樺：對啊！我們就是要這樣！
李主任委員鎂：根據目前的統計，傳銷事業主要是賣保健食品、飲料等等，廣義來看，可以說是零售業的一種，只是它的行銷方式是透過多層次的方式處理。現行法令對這些飲料或食品，除了衛福部的化妝品管理條例有規範以外，其他這些商品本身並沒有高度管理的機制，如果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要進一步去管理，我們擔心的是過去曾發生的老鼠會，或是根本沒有產品，只要人頭來了就給獎金，這個部分在第十八條有管理，在銀行法也有管理。所以就立法政策我們廣義來看，它是一個零售業，我們是要對這個行為做管理，還是對這個行業做管理？我想這就是各界在討論這個議題時，為什麼很難有共識，也就是說有不同的思考在看待這個行業，因為他賣的產品，在我們現行的法律中並沒有特別高度的一個規範，就是一般的零售業。我們再看這幾年傳銷事業透過我們跟他的合作推廣，大部分的傳銷事業根據這個報備的機制，也都有符合這些規定，如果有不合法的，我們也會積極去處理。提到這個立法政策時，確實有不同的考量。
林委員岱樺：我跟主委講，照我們今天這個進度來看，快則1個小時，要看大家的共識，慢則3個小時、4個小時都有可能，所以請主委還是坐下吧！要不然你一直站著會很辛苦。
主席：主委請坐！
林委員岱樺：第一個，你們現在叫作紙老虎，你說你現在的每一個稽查能做出什麼行為？沒有啊！你能夠開罰什麼？不能啊！頂多就是加強稽查，說你這個錯了、你這個要怎樣，你沒有很大的力量去處理，像力匯這個案子，我們就看它什麼時候爆！我今天已經舉明哪些國家是禁止的，可是進到國內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很明顯的它就是單一商品大囤貨，卻把它當作投資案在處理，你敢罰嗎？你不敢罰！你到現在沒有辦法罰！如果你們是採許可證，那就不一樣了！不好意思，我很清楚，你是唯一單一大單在囤貨，而且你是用投資的方式在吸引下面的的傳銷商，我糾舉你，不許第一次，第二次再不許，對不起，第三年我就不給你許可証，這個就是手段！我們現在賜予給你，因為你對報備之後的所有行為只能一直查，一直查，你沒有工具可以制止，也沒有什麼法規可以去罰他，現在至少可以不給他許可，讓他停業不能做，所以現在是給你工具。就像你剛才說你們很努力在查等等，但是你沒有工具，我們認為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許可─你再繼續違規沒關係，我再糾舉你也沒關係，三年之後你想再獲得許可，不好意思，我就不給你！這個就是工具！而且你剛才說，涉及公共安全、交通、投資的部分需要許可，這個不算嗎？有這麼多人，幾乎幾千億的投資，傳銷商有好幾百萬人，實際數據我記不得了，但有這麼多民眾投入這樣的傳銷行列，成為裡面的一員，如果上面的人只是在玩錢，這些人全部受害，這樣還不用許可制嗎？
李主任委員鎂：我想跟委員說明一下，如果現在報備的傳銷事業沒有賣產品，就是拉人頭，不管有沒有採許可制，目前的報備制就有處罰的機制，我們在第十八條就有罰則。所以在法源的依據上，只要他不是賣產品，而是在吸引人頭，不管銀行法或刑法，甚至本法第十八條其實都有刑事責任。
林委員岱樺：主委，現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現在已經變更遊戲制度，像我們今天講的利潤分潤這件事情算不算傳銷制度之一，他們現在已經在玩這個東西了！市場傳聞說，在力匯只要拿出2,800萬元就可以得到飛馬這個最高榮譽，並把所有的產品拿回家，馬上就有100萬元、200萬元的利潤，然後你就跟你的下線說，我投資2,800萬元，一、兩個禮拜之內，我可以拿回200萬元，你趕快加入！所以他也拿10萬、20萬開始來囤貨，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錢！他買的這些貨要做什麼？他會跟他們說，你拿去送人。本席剛剛講的這些都是力匯的操作，他有沒有買東西？他有買！但他有沒有實質在推銷他的產品？沒有，他們拿去當作贈品！所以這個就是投資標的，請問你管不管？你剛才講的那個已經落伍了，現在的遊戲規則，是把它變成投資案！
陳委員亭妃：我們就進行審查啦！
主席：現在休息3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協商。今天的會議時間至下午5時半，現在進入逐條討論。
孔委員文吉：如果要逐條討論，我支持委員的修法版本，但若主委對每一條有不同的意見，也會保留，別的法案……
陳委員亭妃：孔委員就講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孔委員文吉：第一個，我覺得行政院的版本還是要有，即便今天在委員會全案保留，還是要等行政院的版本出來；第二個，因為還沒有召開過公聽會，在行政院版本出爐以前，我們即使讓案子出了委員會，你們還是可以召開公聽會，就許可制或是報備制來徵詢大家的意見。說實在的，去年許可、報備兩方都來找過我，我心裡是比較支持許可，因為這個傳銷亂象真的要管制。如果要逐條審查，國民黨團的立場傾向全案保留，送黨團協商。
陳委員亭妃：國民黨團的立場就是全案保留，送朝野協商；我們的態度也很清楚，希望它從報備變成許可，給予高度管理，就是這樣！條文的部分，希望依照我們的版本，全案出委員會，然後送朝野協商。
主席：本席一直很納悶，我們立法的目的就是行政機關去執行，執行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多數人的利益，讓他們有一個好的經營環境，行政機關不能只是說尊重委員會的意見！這麼重要法案，你是主管機關，一定要有立場跟態度。任何政策跟法令，一定有正反意見，有贊成也有反對，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贊成！你如果都沒有態度，我會覺得行政部門是怠惰，是無心，還是對這法案完全漠視？如果要全案保留送朝野協商，本席也附帶要求行政部門，一定要有立場跟態度，最起碼在協商的時候，要有公平會的態度跟立場……
孔委員文吉：他們現在沒有立場來審查法案。
主席：你們在公聽會裡面也要去凝聚共識，要跟社會溝通，跟產業溝通，讓國人瞭解。所以各位覺得怎麼樣？如果要逐條討論，今天最多只能討論一、兩條而已，因為到5點半；國民黨的立場就是全案保留，對行政部門有沒有其他的附帶條件？
孔委員文吉：希望召開公聽會。
主席：請陳亭妃委員發言。
陳委員亭妃：謝謝召委，我尊重召委剛剛的建議；既然國民黨團主張全案保留送朝野協商，那麼我們是不是提附帶決議，請行政部門─公平會一個月內一定要提出他們的態度跟版本，沒有版本，也要有態度，然後他們必須在這一個月內開公聽會、座談會，最後再將所有相關的，包括他們的態度跟版本提到朝野協商來處理。
主席：今天是3月23日，我們這個會期是到5月底，5月底休會之前任何時間我都可以協商，希望他們能更周延地提出版本，還有他們的立場跟態度。是不是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就一個半月……
林委員岱樺：一個月就可以了，他們很清楚，只是要不要做而已！我跟他們交手許久，還跟上一任的主委幾乎撕破臉，他也是這因為樣子下台的。
李主任委員鎂：主席，如果還要再開公聽會徵詢各界意見，恐怕要給我們再多一點時間來準備。
林委員岱樺：就一個月內完成，你們就把它當作優先法案來處理！你們哪有什麼事情，唯一能管的就是這件事情！乾脆把多層次傳銷這件事情都交給經濟部來管好了，經濟部的手段還比較明確，他們知道市場怎麼玩，還比較能夠有手段、方式直接去處理！
主席：林委員努力了4年，亭妃也從第三會期開始盯了快一年，我也很重視這個法案，所以我才會排審查，大家都很忙，我願意下午繼續來審，因為我也支持大家的立場─贊成許可制，但我希望行政院或公平會一定要有基本態度跟立場，不能全部都說尊重委員會決議。行政部門沒有任何版本進來，或者沒有基本態度跟立場，是比較少，我們希望行政跟立法部門通力合作，完成辯論的過程、討論的過程，凝聚共識；如果主管機關都沒有立場，沒有態度，我認為是怠忽職守。岱樺委員已經等了4年，亭妃委員也等2年了，本席會以最快速度來排審。既然你們說要多一點時間，你們也要辦公聽會，然後就所有相關版本來整合、溝通討論，提出你們基本的態度，或是你們的版本，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嗎？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可以來辦公聽會，對於各界在公聽會的意見，我們會詳實紀錄，也讓各位委員參考。
主席：法案出委員會，我隨時都可以召開協商……
李主任委員鎂：是不是就給我們兩個月來處理這些……
林委員岱樺：太離譜了吧！
陳委員亭妃：主席，我有一個建議，今天是3月23日，我們就把日期訂出來，4月底請他們一定要表示態度，因為我們還必須留一點時間，萬一他們要提版本，提版本還要先送行政院，再到立法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4月底以前全部完成；如果他們要提版本，送進來的時候，我們還有時間可以併案審查，來得及在5月底以前完成。所以我們就把時間訂在4月底，請他們把所有該完成的東西都處理好，如果要提版本就在4月底前提出來，不提版本就是態度要出來，再拜託召委馬上來安排我們的協商。
主席：在場委員是否同意？
孔委員文吉：好。
林委員岱樺：就是4月底。
主席：主委，就是4月底了。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在4月底以前召開公聽會，再徵詢各界的意見……
主席：公聽會下個禮拜就可以開了，為什麼還要等4月底？
陳委員亭妃：4月底以前要把態度跟所有的版本提出來，包括公聽會、座談會等所有的事情，都要在4月底前完成。4月底的時候是要提版本或態度！
林委員岱樺：對。
李主任委員鎂：我們來努力，這個時間，……
主席：我們附加以上的條件，今天所有的版本就全案保留送朝野協商；送朝野協商之前，也就是4月底之前，公平會要召開公聽會，凝聚社會共識、產業共識，然後提出你們基本的態度跟主張；如果你要正式提出院版，我們也歡迎，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行政部門有更多的動力，共同來討論這個重要的法案。
孔委員文吉：好。
（協商結束）
主席：林委員要提一個修正動議，請宣讀。
修正動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六條（開始實施傳銷行為之許可、退件及補件）
第1項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二款　傳銷商參加條件及傳銷制度，指多層次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前項傭金、獎金制度不得包含跨公司、跨平台提供給傳銷商之利益分潤。
第四款　商品或服務含本法所稱第三人提供者，傳銷事業等需就其品項、價格及來源逐一完成許可，不得以類型概括為之。
林岱樺　　陳亭妃　　孔文吉
主席：報告委員會，討論事項所列議案併案審查完竣，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請問各位，需不需要交由黨團協商？（需要）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說明。
3月30日（星期三）審查中油公司111年度的預算，各位同仁如果有相關的提案，請於3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之前送經濟委員會辦公室，以利彙整。
所列議程處理完竣，明天上午9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5時42分）


